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國軍左營總醫院即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杜旻育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李佳叡律師

            鄭健宏律師

附帶上訴人  劉素鈴  

訴訟代理人  林哲群  

            湯金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分別對於中華

民國109年4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51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劉素鈴並為聲明之擴張，本院於11

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國軍左營總醫院給付劉素鈴：㈠薪資逾附表五

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㈡醫勤獎金新臺幣貳

拾伍萬壹仟柒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

柒拾捌元自民國一○八年五月八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貳萬

柒仟柒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上開二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併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

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國軍左營總醫院應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劉素鈴復職

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再給付劉素鈴新臺幣參仟壹佰肆

拾元，及各自各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國軍左營總醫院其餘上訴、劉素鈴之附帶上訴及其餘擴張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訴，均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

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劉素鈴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國軍左營總

醫院就各期已到期部分，如各以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為劉

素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劉素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更名為國軍

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其訴訟主體人格同一，且

法定代理人亦變更為杜旻育，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

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相關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67頁至

第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及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劉素鈴於原

審請求左營總醫院應按月給付薪資新臺幣（下同）61,866元

迄其復職之日止（計算式：106年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

個月=61,86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見原審卷二第191

頁），其中已包括每月工資、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

助金（見原審卷四第48頁、第1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

因上述各項目之發放日期及發期間均不相同，經本院闡明並

經劉素鈴前後多次修正其主張後，最終劉素鈴就每月工資部

分更正單獨列一項請求，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107年

度調薪後之工資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就其餘醫勤獎金、年終

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更正請求107至112年5月份之醫勤

獎金合計672,590元（其中原審已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251,7

56元，見本院卷三第95頁至第99頁）；更正請求106至111年

度之年終獎金合計394,455元（本院卷三第99頁）；更正請

求106年至111年度之休假補助金8萬元（見本院卷三第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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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依上揭規定，程序上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劉素鈴主張：其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高雄國軍左營總醫院

（下稱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嗣於106年間，左營

總醫院指摘伊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

對周姓病患實施運動治療，同年12月15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

60004513號懲處令對劉素鈴記大過乙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

㈠案）。左營總醫院另指摘劉素鈴於同年12月4日遭病患及

病患家屬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通

報登錄、同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

察官辦公室錄音拍照，於同年12月27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

004651號懲處令對劉素鈴為各處記過2次處分（下稱系爭懲

處㈡案）。左營總醫院復於107年1月12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

70000170號懲處令逕以劉素鈴「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

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為由解雇劉素鈴，再於同日以

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懲處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

起生效（下稱系爭解僱處分），劉素鈴不服向權保會提起申

訴，並獲權保會決議撤銷系爭懲處㈠案處分、系爭懲處㈡案

處分及不受理系爭解僱處分。惟劉素鈴並無系爭解僱處分所

稱誣指同仁唆使病患為不實指控之情事，且左營總醫院另稱

依據107年1月3日人評會會議決議辦理，惟該會議召開案由

係劉素鈴疑誣告罪案，並非解聘案，左營總醫院未於做出系

爭解僱處分前給予劉素鈴最後申辯之機會，即逕自終止兩造

間僱傭關係，自不合法。況左營總醫院早於106年11月27日

醫療紀律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劉素鈴有其指稱之誣指同仁行

為，卻遲至107年1月12日始作成系爭解僱處分，已逾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左

營總醫院所為解僱之處分自屬違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然存

在。而左營總醫院自107年1月12日起片面拒絕劉素鈴提供勞

務，自應按月給付劉素鈴薪資61,866元（以106年度受領薪

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4捨5入計算，內含每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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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及醫勤獎金）至復職之日止；另

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5日將劉素鈴勞保退保，致劉素鈴之

父劉玉振於107年3月13日死亡時，劉素鈴無法請領月投保薪

資3個月計137,400元之喪葬津貼，且劉素鈴自受非法解僱處

分後，罹患憂鬱症，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又左

營總醫院於解僱劉素鈴前尚未發給劉素鈴106年之年終獎金6

3,351元，為此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及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㈡左營總醫院應自107年2月1日起至劉素鈴

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劉素鈴61,866元，暨自

各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440,751元（計算式：137,4

00+240,000+63,351=440,751）暨各自追加之訴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左營總醫院則以：劉素鈴屢次違背兩造間工作規則之行為，

多次遭醫院懲處，無法期待醫院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

繼續其僱傭關係，足認劉素鈴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情

節重大，符合終止契約之事由，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

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

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左營總醫院

自得將劉素鈴勞保退保，則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薪資

及賠償勞保喪葬津貼、精神慰撫金，均屬無據，縱認有理

由，亦應扣除劉素鈴另外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又劉素鈴於

106年間有被懲戒且累積到1大過以上，依照國防部軍公教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不發給劉素鈴106

年年終獎金，劉素鈴請求給付106年年終獎金63,351元，亦

屬無據等語為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

素鈴30,436元，及自108年5月6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08年6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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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各給付劉素鈴43,540元，及自各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左營總醫院並應

給付劉素鈴389,156元(計算式：107、108年度醫勤獎金251,

756元+喪葬津貼137,400元），及其中261,378元自108年5月

8日起，其中127,778元自109年1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劉素鈴其餘請求。劉素鈴

就其敗訴部分一部提起附帶上訴，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

付如附表示所示每月薪資差額（劉素鈴就其餘敗訴部分，未

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劉素鈴附帶上訴、擴張及答辯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劉素鈴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左營

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1,135,289元（計算式：醫勤獎金42

0,834元+年終獎金394,455元+休假補助金8萬元+精神慰撫金

24萬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

劉素鈴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差額及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㈤左營總醫院之上訴駁回；左營總醫院上訴及答

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左營總醫院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劉

素鈴附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㈣願供擔保免為宣告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素鈴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

　㈡106年12月15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令

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

規則第5條第1項第14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

月份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

欄記載「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病

患周○安先生實施運動治療，違反本院聘雇人員應恪遵相關

醫療法規之規範，肇生病患投訴案件，影響病患就醫權

益」、懲罰種類欄記載「大過乙次」、備考欄記載「依本院

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㈢106年12月27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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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

須知、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

條第1項第2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20日懲

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編號001懲罰事

由欄記載「106年12月4日遭民眾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

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回報政風單位辦理通報登錄」、懲罰

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人員廉政

倫理須知第4條規定」；編號002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

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使

用智慧型手機錄音、拍照，經勸阻仍置之不理」、懲罰種類

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資通安全獎懲

規定第4條第2項第22款規定」。

　㈣上開㈡㈢懲戒處分，分別經劉素鈴向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

保障會提起申訴，嗣均經該會撤銷處分後，左營總醫院於10

7年8月20日復為相同懲罰事由及種類之更正處分，劉素鈴又

提起申訴經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決議不受理。

　㈤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核

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

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

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於106

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

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懲罰種

類欄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

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

　㈥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核

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

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107年1月3

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及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

字第1070000170號令辦理」；異動原因記載「解僱」；備考

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

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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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㈦劉素鈴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有確認利益。　

　㈧如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其父死

亡之勞保喪葬津貼137,400元之金額不爭執。

　㈨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

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

五、本件之爭點：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

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勞工基於

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

實之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

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因此，勞工如違反上

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統制權與企業秩序，自可

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其情節重大，得據以終

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次按工作規則雖得就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之情形為懲處規定，但雇主因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仍應受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亦即以其情節重大為必要，不

得僅以懲處結果為終止契約之依據。又所謂「情節重大」，

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

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必須勞工違反工作

規則之具體事由，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客觀上已難

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其僱傭關係，有賦予

雇主立即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受僱人亦無法期

待雇主於解雇後給付其資遣費，且必以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

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始足稱之。舉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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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

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

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

雇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25號、第2

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

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

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

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始符解僱最後

手段性原則，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

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36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解僱處分之解雇事由，依左營總醫院107年1月12日雄左行

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之懲罰事由欄所載，為「於106年11

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

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見原審審勞

訴卷第83頁）。至該令及同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

備註欄所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

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

案辦理」，係就上開懲罰事由所為懲處「解僱」之法源及程

序依據，則非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雖主張系爭解僱處分事

由，尚包含劉素鈴遭解雇前5年即102年至106年間，多次

「未按醫囑實施運動治療」、「強行收受財物」、「違反國

軍資通安全規定」等情事，並於送達解僱通知時由送達人張

仁俊告知劉素鈴云云，惟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均非系爭解僱

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解僱）事由，且左營總醫院

人評會中討論之懲戒事實亦係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

載之懲戒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之事由，固曾於會中經

前監察官何建欣提出供委員於確認懲戒事由後衡酌懲處輕重

之參考，但並非懲戒事由（見原審卷一第108頁至第116

頁），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已無從做為解僱事由，左營總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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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開主張自無足採。其請求調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3年

被上訴人違反醫師法檢舉案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7975號案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

第11281、11282、11283號案卷及傳訊人證張仁俊等，因上

開案卷資料均與系爭解僱處分之解僱事由無涉，爰無函調及

傳訊之必要，併予敘明。

　⒊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固規定

「對雇主、同事有誣告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逕予終止

勞動契約（見原審審勞訴卷第92頁）。惟誣告係以意圖使他

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故意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

其要件，若因公務員推問而為不利他人之陳述，或係出於誤

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亦難成

立誣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46年台上字第927

號、53年台上字第574 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劉素鈴因病

患周○○投訴未遵醫囑為其實施運動治療之懲戒案，於106

年11月27日及106年12月7日分別列席醫療紀律委員會及人評

會接受委員詢問及答辯時，取具周○○錄音電子檔、譯文及

周○○簽署確認部分內容之報告，申述醫師蔡偉奇唆使病患

周○○不實投訴，並非主動檢舉或申告蔡偉奇，其申述之目

的，在求判明遭不實投訴以免於受懲戒，並無使蔡偉奇受刑

事或懲戒處分之請求，已難認成立誣告。況周○○於錄音譯

文中陳述「他叫我寫的，我能不寫嗎？姑娘！我能不寫嗎？

我是病人啊！你們是刀我是肉啊！他今天對我特別好，還給

我開貼片。以前我要開，他不開給我，現在主動開給我，開

了二次，對我多好，我沒辦法掌握，他是管制者，是我醫

生」（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0頁至第31頁），並於劉素鈴之書

面報告中簽署確認其有此段陳述（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3

頁），且周○○於原審到庭時亦證稱確實有講過這些話及於

報告中簽署確認此段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62頁、第164頁至

第165 頁），而周○○之上開陳述及簽署確認，客觀上確實

容易使人誤會或懷疑有蔡偉奇唆使周○○對其不實投訴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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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自難認劉素鈴故意虛構事實為不實之申述而有誣告之行

為。是劉素鈴並無符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

第1項第2款規定之誣告行為，左營總醫院即不得依系爭工作

規則予以解僱，亦無再參考左營總醫院提出之劉素鈴歷年懲

戒事實，以定劉素鈴之情節是否已達重大而得解僱之程度。

左營總醫院請求另行傳訊鄭一中、陳慧娥，以查明劉素鈴確

有未遵醫囑為周○○實施運動治療情事，亦無必要。

　⒋綜上，劉素鈴並無左營總醫院所指違反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

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誣告同事之行為，左營總醫院以劉素鈴

有違反上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情事為由，將劉素鈴予以解

僱，於法尚有未合。劉素鈴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自有所據。至左營總醫院雖曾主張劉素鈴於107年3月8日轉

至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執業，已無法同時於左營總醫院執

業，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伊亦已於108年9

月27日依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6款、勞基法第12條第

1項第4款或第11條第5款、民法第489條規定，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云云。然左營總醫院早於107年1月12日對被上訴人為

系爭解僱處分，並拒絕劉素鈴為勞務給付而受領遲延，劉素

鈴本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無給付遲延，而違反聘僱人員工

作規則第5條第13款可言。況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

由，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

更再加以主張，業如前述，左營總醫院再據此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顯然無據，爰併予敘明。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

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

　①按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

出時起，負遲延責任；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

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

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234條、第487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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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明定。

　②本件左營總醫院所為片面解僱劉素鈴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

仍存在，業如前述，而左營總醫院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仍

辯稱已與劉素鈴終止僱傭關係，顯拒絕受領其勞務給付之意

思，而劉素鈴在受系爭解僱處分後，於107年1月15日即向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有高雄市政

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原審審勞訴卷第111頁

至第112頁），足認劉素鈴已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

而提出勞務給付，然為左營總醫院所拒，依上揭規定，左營

總醫院受領勞務遲延，劉素鈴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

工資報酬。從而，劉素鈴自得依兩造間僱傭契約，請求左營

總醫院按月給付工資。又劉素鈴於受解僱時，每月工資43,5

40元，於每月5日發放，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7

至48頁、卷三第3頁），另自107年3月起，因全國公務人員

統一調薪3%，每月工資增加1,320元，合計為44,860元；另

自111年1月起，復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4%，每月工資增

加3,140元，合計為46,680元等節，亦為兩造所不爭，上述

公務人員調薪時，劉素鈴雖已遭解僱，然兩造僱傭關係既仍

存在，上述調薪復為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則劉素鈴自可

適用。因之，劉素鈴主張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其107年1月遭解

僱後之未付工資26,686元(計算式：43,540元÷31天×19天=2

6,686元）；107年2月給付43,540元；自107年3月起，按月

於每月5日給付44,860元；自111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

付46,680元至其復職之前一日止，暨各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③又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如附表三所示。

另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來函表示111年度劉素鈴一筆57,00

0元之收入應為該所之收入，誤申報為劉素鈴個人收入（高

市六龜中興社區）等語，有該所112年5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三第45頁），該筆自應予剔除。左營總醫院主張

依前開民法487條但書規定，自其得請求之工資報酬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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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即有所據。至劉素鈴雖主張至他處服勞務所得之金額，

應扣除其至他處服勞務所支出之汽車油資、保養費用、及勞

工放假日之成本，惟為左營總醫院否認，且其主張之汽車油

資及保養費用，均為其概算推估所得之金額，無實際支出之

憑證，且亦非上述法條規定得扣除之項目，其主張應予扣

除，難認有憑。

　④經扣除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後，其中10

7年度至109年度，因劉素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較多，經扣除

後，左營總醫院已無庸再給付，加以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

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

月後，按月逐月扣抵，則劉素鈴可請求左營總醫院自110年

起，按月給付之金額，即為如附表五、六所示之金額。至劉

素鈴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雖多次修正其請求，惟當事人之主

張係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主張為據，且訴訟期間當事人因基

於訴訟考量，於準備程序期間多次修正其主張並無不合，難

認其已為捨棄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左營總醫院主張因劉素鈴

於本院準備程序期間曾就利息部分為減縮，已捨棄其利息之

請求云云，難認有憑，爰併予敘明。 

　⒉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

　①本件劉素鈴另請求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

休假補助金等為左營總醫院否認。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

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明定。故勞動基準

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不僅須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17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

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

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有明定。而工資應係勞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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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

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

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因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

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

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

資，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

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8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勤獎助金核發規定（下

稱核發規定，見原審卷四第21頁至第28頁），其中第貳條、

第一、二項及第㈢款規定，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

助金，須先依民診處各（部）科「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

出及應提列」後，再先行提撥「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及

「醫院統籌獎勵金」之餘額中20%，始為醫院一般官兵及民

診作業人員獎助金。核發對象依第參條第四項第㈠款第一目

規定，為醫院暨所屬民診處除臨床醫師外之醫勤人員。可知

左營總醫院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之餘額，再

將其餘額固定提撥一定比例發給除臨床醫師以外之醫勤人員

作為獎助金，則醫勤獎金發放與否及其數額，乃依收支淨餘

數扣除應提列金額之餘額而定，且發給金額之考量因素，依

上述核發規定，包含階級、職務、工作績效、證照、在職日

數等多方因素，並定有積點點數對照表，亦即若無盈餘，則

無從提撥，劉素鈴自無法獲得，可見並非左營總醫提供勞務

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自不具勞務對價性，核屬左營總

醫單方目的而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不具勞務對價性

而非屬工資。上述核發規定及要點，僅係左營總醫院將醫勤

獎金分配標準予以制度化，仍不影響其本質為恩惠性給與之

性質。則被上訴人主張醫勤助金為工資云云，為不可採。其

請求左營總醫給付醫勤獎金，即屬無據。

　③劉素鈴另請求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其中年終獎金業

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明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休假補助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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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

定第貳條規定，係為鼓勵人員正常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及增廣見聞、調劑身心等（見原

審卷卷四第29頁至第31頁），可見二者均屬勉勵、恩惠性質

之給與，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並非工資，則劉素鈴

請求發給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即難認有據。另劉素鈴請

求補發給106年度年終獎金部分，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軍公

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條第㈡規定：年度中

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

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獎金（見原審卷四第33頁至第38

頁），而劉素鈴曾受左營總醫院於106年度予以記過以上之

懲戒處分，且累積達1大過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左營

總醫院據此不予核發劉素鈴106年度年終獎金，難認無據，

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補發給付106年度年終獎金，亦屬無

據。

　⒊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

　①按被保險人之父母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

月之喪葬津貼；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

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

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

款、第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劉素鈴於90年8月1日投保勞

保，106年11月1日投保薪資調整為45,800元，嗣遭左營總醫

院於107年1月12日解僱，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退保，有劉素

鈴勞保投保資料表及投保薪資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94

頁）。而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3年3月13日死亡，子女僅劉

素鈴投保勞保，迄無其家屬因其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

領勞保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亦有劉玉振除戶謄本及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函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及卷三第117頁）。則

劉素鈴若具勞保資格，因其父死亡本可請領喪葬津貼137,40

0元（計算式：45,800元×3月＝137,400元），然因左營總醫

院於107年1月12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劉素鈴投保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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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予以退保，致劉素鈴無法請領上開喪葬津貼。而兩造間勞

動契約關係仍然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左營總醫院院片

面終止勞動契約等同於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所定

之「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自應依上述條例之

規定對劉素玲負擔賠償責任，是其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喪葬

津貼137,400元，核屬有據。

　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名

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是否貶損作為判

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民事判決）。本

件劉素鈴主張遭左營總醫院解僱，侵害其身體權、健康權及

名譽權，因而罹患憂鬱症，致其精神上痛苦，請求左營總醫

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為左營總醫院所否認。查本件左

營總醫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固有不當，惟此本屬勞資爭議

範疇，得經由法定調解、訴訟等程序合理合法解決，其所為

於客觀上並不會直接侵害劉素鈴之身體權、健康權，且左營

總醫院解僱不符勞基法規定，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業經

本院審認如前，並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工資，自未令劉素鈴在

社會上之個人評價遭受貶損，難認左營總醫院有不法侵害劉

素鈴身體權、健康、名譽或其他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

故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尚屬無

據，自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劉素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求為判

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

利息，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喪葬津貼137,400元本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述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判決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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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

並無違誤，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劉素鈴附帶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附帶上訴。再劉素鈴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應自113年1月1

日起至其復職前一日止，按月再給付3,140元本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併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另本院判命左營總醫院

再給付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併為左營總醫院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爰併

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左營總醫院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劉素鈴附帶上訴無理由、擴張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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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聲明（給付內容） 利息起算

醫勤獎金 原審已經判准251,756元（107-108

年部分）

附帶上訴：

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420,834

元。（109-111年7月316,194元、11

1年8月至12月52,814元、112年1月

至5月51,826元）（本院卷二第409-

411頁、卷三第97-99頁、332頁）

附帶上訴420,834元

部分，利息自113年

1月1日起算(本院卷

四第23頁、25頁)

年終獎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94,455

元。

1.106年63,351元。

2.107-111年331,104元（107-110年

均 為 65,271 元 、 111 年 為 70,020

元）。（本院卷二第308、261、411

頁、卷三第332頁）

106-110年年終獎金

利息均自111年12月

7日起算。

111年年終獎金利息

自112年2月3日起

算。

休假補助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80,000

元。（本院卷二第308、411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

算。

精神慰撫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240,000

元。（本院卷二第309頁、卷三第99

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

算

月份 劉素鈴薪

資數額

107年調薪3％

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

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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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三第3

03頁）

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7年

107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7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01

(續上頁)

第十八頁



息。

108年

月份 劉素鈴薪

資數額

107年調薪3％

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

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8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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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8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

月份 劉素鈴薪

資數額

107年調薪3％

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

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9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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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09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

月份 劉素鈴薪

資數額

107年調薪3％

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

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0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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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0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

月份 劉素鈴薪

資數額

107 年 調 薪

3％、111年調

薪4％後之薪資

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

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1年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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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3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4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5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6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7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8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9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10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1年1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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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111年1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112年後每月薪資差額均以3,140元計算，並按月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編號 工作場所 金額 出處

107年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12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

31,236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1,60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78,450元 原審卷三第175頁

5 輔英科技大學 28,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

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

16,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

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帶領活

動教案師資報酬

54,800元 本院卷一397頁

合計：612,806元

108年

1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

治療師公會

17,556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

24,267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3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 171,87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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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91,429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5 那瑪夏衛生所 3,00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

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

19,200元 本院卷一第386、

第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帶領活

動教案師資報酬

42,575元 本院卷一第397頁

8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

治療師公會

30,800元 本院卷一第557-5

58頁

總計：800,697元

109年

1 高雄市内門觀亭國民

小學

8,000元 本院卷一第391、

第503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

所

340,979元 本院卷一第391頁

總計：348,979元

110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

所

111,995元 本院卷一第491頁

2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社

區發展協會

50,100元 本院卷二第447頁

3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 28,800元 本院卷二第448頁

合計：190,895元

111年

1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

區發展協會

2,400元 本院卷三第19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

所

168,75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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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單位新臺幣

附表五：單位新臺幣(以4捨5入計算)

3 屏東縣政府 2,4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4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

區發展協會

9,6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總計：183,150元

112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

所

67,400元 本院卷三第380頁

2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

基金會

28,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3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

基金會

1,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4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

春基督教醫院

3,300元 本院卷三第382頁

總計101,300元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

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

處服勞務所

得金額

差額 累計差額

107年

1至12

月

518,826元 612,806元 -93,980元

108年

1至12

月

538,320元 800,697元 -262,377元 -356,357元

109年

1至12

月

538,320元 348,979元 +189,341元 -167,0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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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年度 左營總醫院

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

處服勞務所

得金額

差額(110年度需

再扣除附表四至1

09年度之累計差

額)

按月可請求金

額：劉素鈴按

月於每月5日可

請求金額，及

各自各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110 年 1

至12月

538,320元 190,895元 180,409元 15,034元

111 年 1

至12月

560,160元 183,150元 377,010元 31,418元

112 年 1

至12月

560,160元 101,300元 458,860元 38,238元

113 年 1

月1日起

至 復 職

前1日止

560,160元 0 560,160元 43,540元(其餘

3,140元列於附

表六)

年度 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

擴張請求金額

利息起算

113年1月1日起

至復職前1日止

3,140元 按月於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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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國軍左營總醫院即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法定代理人  杜旻育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李佳叡律師
            鄭健宏律師
附帶上訴人  劉素鈴  
訴訟代理人  林哲群  
            湯金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分別對於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劉素鈴並為聲明之擴張，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國軍左營總醫院給付劉素鈴：㈠薪資逾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㈡醫勤獎金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柒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八年五月八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柒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上開二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併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國軍左營總醫院應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劉素鈴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再給付劉素鈴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及各自各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國軍左營總醫院其餘上訴、劉素鈴之附帶上訴及其餘擴張之訴，均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劉素鈴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國軍左營總醫院就各期已到期部分，如各以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為劉素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劉素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更名為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其訴訟主體人格同一，且法定代理人亦變更為杜旻育，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相關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67頁至第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及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劉素鈴於原審請求左營總醫院應按月給付薪資新臺幣（下同）61,866元迄其復職之日止（計算式：106年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61,86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見原審卷二第191頁），其中已包括每月工資、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見原審卷四第48頁、第1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因上述各項目之發放日期及發期間均不相同，經本院闡明並經劉素鈴前後多次修正其主張後，最終劉素鈴就每月工資部分更正單獨列一項請求，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107年度調薪後之工資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就其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更正請求107至112年5月份之醫勤獎金合計672,590元（其中原審已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251,756元，見本院卷三第95頁至第99頁）；更正請求106至111年度之年終獎金合計394,455元（本院卷三第99頁）；更正請求106年至111年度之休假補助金8萬元（見本院卷三第99頁），依上揭規定，程序上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劉素鈴主張：其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高雄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嗣於106年間，左營總醫院指摘伊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周姓病患實施運動治療，同年12月15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懲處令對劉素鈴記大過乙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㈠案）。左營總醫院另指摘劉素鈴於同年12月4日遭病患及病患家屬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通報登錄、同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錄音拍照，於同年12月27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懲處令對劉素鈴為各處記過2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㈡案）。左營總醫院復於107年1月12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懲處令逕以劉素鈴「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為由解雇劉素鈴，再於同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懲處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下稱系爭解僱處分），劉素鈴不服向權保會提起申訴，並獲權保會決議撤銷系爭懲處㈠案處分、系爭懲處㈡案處分及不受理系爭解僱處分。惟劉素鈴並無系爭解僱處分所稱誣指同仁唆使病患為不實指控之情事，且左營總醫院另稱依據107年1月3日人評會會議決議辦理，惟該會議召開案由係劉素鈴疑誣告罪案，並非解聘案，左營總醫院未於做出系爭解僱處分前給予劉素鈴最後申辯之機會，即逕自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不合法。況左營總醫院早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劉素鈴有其指稱之誣指同仁行為，卻遲至107年1月12日始作成系爭解僱處分，已逾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左營總醫院所為解僱之處分自屬違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而左營總醫院自107年1月12日起片面拒絕劉素鈴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劉素鈴薪資61,866元（以106年度受領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4捨5入計算，內含每月工資、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及醫勤獎金）至復職之日止；另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5日將劉素鈴勞保退保，致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7年3月13日死亡時，劉素鈴無法請領月投保薪資3個月計137,400元之喪葬津貼，且劉素鈴自受非法解僱處分後，罹患憂鬱症，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又左營總醫院於解僱劉素鈴前尚未發給劉素鈴106年之年終獎金63,351元，為此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左營總醫院應自107年2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劉素鈴61,866元，暨自各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440,751元（計算式：137,400+240,000+63,351=440,751）暨各自追加之訴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左營總醫院則以：劉素鈴屢次違背兩造間工作規則之行為，多次遭醫院懲處，無法期待醫院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足認劉素鈴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情節重大，符合終止契約之事由，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左營總醫院自得將劉素鈴勞保退保，則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薪資及賠償勞保喪葬津貼、精神慰撫金，均屬無據，縱認有理由，亦應扣除劉素鈴另外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又劉素鈴於106年間有被懲戒且累積到1大過以上，依照國防部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不發給劉素鈴106年年終獎金，劉素鈴請求給付106年年終獎金63,351元，亦屬無據等語為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0,436元，及自108年5月6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08年6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各給付劉素鈴43,540元，及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左營總醫院並應給付劉素鈴389,156元(計算式：107、108年度醫勤獎金251,756元+喪葬津貼137,400元），及其中261,378元自108年5月8日起，其中127,778元自109年1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劉素鈴其餘請求。劉素鈴就其敗訴部分一部提起附帶上訴，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示所示每月薪資差額（劉素鈴就其餘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劉素鈴附帶上訴、擴張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劉素鈴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1,135,289元（計算式：醫勤獎金420,834元+年終獎金394,455元+休假補助金8萬元+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差額及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左營總醫院之上訴駁回；左營總醫院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左營總醫院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劉素鈴附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㈣願供擔保免為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素鈴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
　㈡106年12月15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14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份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病患周○安先生實施運動治療，違反本院聘雇人員應恪遵相關醫療法規之規範，肇生病患投訴案件，影響病患就醫權益」、懲罰種類欄記載「大過乙次」、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㈢106年12月27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2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20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編號001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4日遭民眾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回報政風單位辦理通報登錄」、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4條規定」；編號002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使用智慧型手機錄音、拍照，經勸阻仍置之不理」、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第4條第2項第22款規定」。
　㈣上開㈡㈢懲戒處分，分別經劉素鈴向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提起申訴，嗣均經該會撤銷處分後，左營總醫院於107年8月20日復為相同懲罰事由及種類之更正處分，劉素鈴又提起申訴經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決議不受理。
　㈤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懲罰種類欄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
　㈥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及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辦理」；異動原因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
　㈦劉素鈴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有確認利益。　
　㈧如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其父死亡之勞保喪葬津貼137,400元之金額不爭執。
　㈨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
五、本件之爭點：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實之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因此，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統制權與企業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其情節重大，得據以終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次按工作規則雖得就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情形為懲處規定，但雇主因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仍應受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亦即以其情節重大為必要，不得僅以懲處結果為終止契約之依據。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必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由，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其僱傭關係，有賦予雇主立即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受僱人亦無法期待雇主於解雇後給付其資遣費，且必以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始足稱之。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雇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25號、第2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始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解僱處分之解雇事由，依左營總醫院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之懲罰事由欄所載，為「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見原審審勞訴卷第83頁）。至該令及同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備註欄所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係就上開懲罰事由所為懲處「解僱」之法源及程序依據，則非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雖主張系爭解僱處分事由，尚包含劉素鈴遭解雇前5年即102年至106年間，多次「未按醫囑實施運動治療」、「強行收受財物」、「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等情事，並於送達解僱通知時由送達人張仁俊告知劉素鈴云云，惟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均非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解僱）事由，且左營總醫院人評會中討論之懲戒事實亦係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之事由，固曾於會中經前監察官何建欣提出供委員於確認懲戒事由後衡酌懲處輕重之參考，但並非懲戒事由（見原審卷一第108頁至第116頁），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已無從做為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自無足採。其請求調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3年被上訴人違反醫師法檢舉案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7975號案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1281、11282、11283號案卷及傳訊人證張仁俊等，因上開案卷資料均與系爭解僱處分之解僱事由無涉，爰無函調及傳訊之必要，併予敘明。
　⒊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固規定「對雇主、同事有誣告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逕予終止勞動契約（見原審審勞訴卷第92頁）。惟誣告係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故意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要件，若因公務員推問而為不利他人之陳述，或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亦難成立誣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46年台上字第927號、53年台上字第574 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劉素鈴因病患周○○投訴未遵醫囑為其實施運動治療之懲戒案，於106年11月27日及106年12月7日分別列席醫療紀律委員會及人評會接受委員詢問及答辯時，取具周○○錄音電子檔、譯文及周○○簽署確認部分內容之報告，申述醫師蔡偉奇唆使病患周○○不實投訴，並非主動檢舉或申告蔡偉奇，其申述之目的，在求判明遭不實投訴以免於受懲戒，並無使蔡偉奇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請求，已難認成立誣告。況周○○於錄音譯文中陳述「他叫我寫的，我能不寫嗎？姑娘！我能不寫嗎？我是病人啊！你們是刀我是肉啊！他今天對我特別好，還給我開貼片。以前我要開，他不開給我，現在主動開給我，開了二次，對我多好，我沒辦法掌握，他是管制者，是我醫生」（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0頁至第31頁），並於劉素鈴之書面報告中簽署確認其有此段陳述（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3頁），且周○○於原審到庭時亦證稱確實有講過這些話及於報告中簽署確認此段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62頁、第164頁至第165 頁），而周○○之上開陳述及簽署確認，客觀上確實容易使人誤會或懷疑有蔡偉奇唆使周○○對其不實投訴之事實，自難認劉素鈴故意虛構事實為不實之申述而有誣告之行為。是劉素鈴並無符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誣告行為，左營總醫院即不得依系爭工作規則予以解僱，亦無再參考左營總醫院提出之劉素鈴歷年懲戒事實，以定劉素鈴之情節是否已達重大而得解僱之程度。左營總醫院請求另行傳訊鄭一中、陳慧娥，以查明劉素鈴確有未遵醫囑為周○○實施運動治療情事，亦無必要。
　⒋綜上，劉素鈴並無左營總醫院所指違反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誣告同事之行為，左營總醫院以劉素鈴有違反上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情事為由，將劉素鈴予以解僱，於法尚有未合。劉素鈴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自有所據。至左營總醫院雖曾主張劉素鈴於107年3月8日轉至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執業，已無法同時於左營總醫院執業，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伊亦已於108年9月27日依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6款、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或第11條第5款、民法第489條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然左營總醫院早於107年1月12日對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處分，並拒絕劉素鈴為勞務給付而受領遲延，劉素鈴本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無給付遲延，而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可言。況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業如前述，左營總醫院再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顯然無據，爰併予敘明。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
　①按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234條、第487條分別明定。
　②本件左營總醫院所為片面解僱劉素鈴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業如前述，而左營總醫院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仍辯稱已與劉素鈴終止僱傭關係，顯拒絕受領其勞務給付之意思，而劉素鈴在受系爭解僱處分後，於107年1月15日即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原審審勞訴卷第111頁至第112頁），足認劉素鈴已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提出勞務給付，然為左營總醫院所拒，依上揭規定，左營總醫院受領勞務遲延，劉素鈴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報酬。從而，劉素鈴自得依兩造間僱傭契約，請求左營總醫院按月給付工資。又劉素鈴於受解僱時，每月工資43,540元，於每月5日發放，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7至48頁、卷三第3頁），另自107年3月起，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3%，每月工資增加1,320元，合計為44,860元；另自111年1月起，復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4%，每月工資增加3,140元，合計為46,680元等節，亦為兩造所不爭，上述公務人員調薪時，劉素鈴雖已遭解僱，然兩造僱傭關係既仍存在，上述調薪復為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則劉素鈴自可適用。因之，劉素鈴主張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其107年1月遭解僱後之未付工資26,686元(計算式：43,540元÷31天×19天=26,686元）；107年2月給付43,540元；自107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4,860元；自111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6,680元至其復職之前一日止，暨各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③又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如附表三所示。另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來函表示111年度劉素鈴一筆57,000元之收入應為該所之收入，誤申報為劉素鈴個人收入（高市六龜中興社區）等語，有該所112年5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5頁），該筆自應予剔除。左營總醫院主張依前開民法487條但書規定，自其得請求之工資報酬中扣除，即有所據。至劉素鈴雖主張至他處服勞務所得之金額，應扣除其至他處服勞務所支出之汽車油資、保養費用、及勞工放假日之成本，惟為左營總醫院否認，且其主張之汽車油資及保養費用，均為其概算推估所得之金額，無實際支出之憑證，且亦非上述法條規定得扣除之項目，其主張應予扣除，難認有憑。
　④經扣除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後，其中107年度至109年度，因劉素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較多，經扣除後，左營總醫院已無庸再給付，加以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則劉素鈴可請求左營總醫院自110年起，按月給付之金額，即為如附表五、六所示之金額。至劉素鈴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雖多次修正其請求，惟當事人之主張係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主張為據，且訴訟期間當事人因基於訴訟考量，於準備程序期間多次修正其主張並無不合，難認其已為捨棄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左營總醫院主張因劉素鈴於本院準備程序期間曾就利息部分為減縮，已捨棄其利息之請求云云，難認有憑，爰併予敘明。 
　⒉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
　①本件劉素鈴另請求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等為左營總醫院否認。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明定。故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不僅須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有明定。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因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8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勤獎助金核發規定（下稱核發規定，見原審卷四第21頁至第28頁），其中第貳條、第一、二項及第㈢款規定，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須先依民診處各（部）科「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及應提列」後，再先行提撥「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及「醫院統籌獎勵金」之餘額中20%，始為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核發對象依第參條第四項第㈠款第一目規定，為醫院暨所屬民診處除臨床醫師外之醫勤人員。可知左營總醫院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之餘額，再將其餘額固定提撥一定比例發給除臨床醫師以外之醫勤人員作為獎助金，則醫勤獎金發放與否及其數額，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金額之餘額而定，且發給金額之考量因素，依上述核發規定，包含階級、職務、工作績效、證照、在職日數等多方因素，並定有積點點數對照表，亦即若無盈餘，則無從提撥，劉素鈴自無法獲得，可見並非左營總醫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自不具勞務對價性，核屬左營總醫單方目的而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不具勞務對價性而非屬工資。上述核發規定及要點，僅係左營總醫院將醫勤獎金分配標準予以制度化，仍不影響其本質為恩惠性給與之性質。則被上訴人主張醫勤助金為工資云云，為不可採。其請求左營總醫給付醫勤獎金，即屬無據。
　③劉素鈴另請求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其中年終獎金業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明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休假補助金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定第貳條規定，係為鼓勵人員正常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及增廣見聞、調劑身心等（見原審卷卷四第29頁至第31頁），可見二者均屬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並非工資，則劉素鈴請求發給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即難認有據。另劉素鈴請求補發給106年度年終獎金部分，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條第㈡規定：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獎金（見原審卷四第33頁至第38頁），而劉素鈴曾受左營總醫院於106年度予以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且累積達1大過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左營總醫院據此不予核發劉素鈴106年度年終獎金，難認無據，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補發給付106年度年終獎金，亦屬無據。
　⒊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
　①按被保險人之父母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劉素鈴於90年8月1日投保勞保，106年11月1日投保薪資調整為45,800元，嗣遭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解僱，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退保，有劉素鈴勞保投保資料表及投保薪資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94頁）。而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3年3月13日死亡，子女僅劉素鈴投保勞保，迄無其家屬因其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保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亦有劉玉振除戶謄本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及卷三第117頁）。則劉素鈴若具勞保資格，因其父死亡本可請領喪葬津貼137,400元（計算式：45,800元×3月＝137,400元），然因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劉素鈴投保之勞保予以退保，致劉素鈴無法請領上開喪葬津貼。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然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左營總醫院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等同於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所定之「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自應依上述條例之規定對劉素玲負擔賠償責任，是其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喪葬津貼137,400元，核屬有據。
　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民事判決）。本件劉素鈴主張遭左營總醫院解僱，侵害其身體權、健康權及名譽權，因而罹患憂鬱症，致其精神上痛苦，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為左營總醫院所否認。查本件左營總醫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固有不當，惟此本屬勞資爭議範疇，得經由法定調解、訴訟等程序合理合法解決，其所為於客觀上並不會直接侵害劉素鈴之身體權、健康權，且左營總醫院解僱不符勞基法規定，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並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工資，自未令劉素鈴在社會上之個人評價遭受貶損，難認左營總醫院有不法侵害劉素鈴身體權、健康、名譽或其他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故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尚屬無據，自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劉素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求為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喪葬津貼137,40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述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判決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劉素鈴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再劉素鈴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復職前一日止，按月再給付3,14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另本院判命左營總醫院再給付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為左營總醫院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爰併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左營總醫院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劉素鈴附帶上訴無理由、擴張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聲明（給付內容）

		利息起算



		醫勤獎金

		原審已經判准251,756元（107-108年部分）
附帶上訴：
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420,834元。（109-111年7月316,194元、111年8月至12月52,814元、112年1月至5月51,826元）（本院卷二第409-411頁、卷三第97-99頁、332頁）

		附帶上訴420,834元部分，利息自113年1月1日起算(本院卷四第23頁、25頁)



		年終獎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94,455元。
1.106年63,351元。
2.107-111年331,104元（107-110年均為65,271元、111年為70,020元）。（本院卷二第308、261、411頁、卷三第332頁）

		106-110年年終獎金利息均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111年年終獎金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



		休假補助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80,000元。（本院卷二第308、411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精神慰撫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240,000元。（本院卷二第309頁、卷三第99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本院卷三第303頁）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7年

		


		


		




		107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8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9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0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111年調薪4％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1年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3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4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5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6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7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8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9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0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2年後每月薪資差額均以3,140元計算，並按月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工作場所

		金額

		出處



		107年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12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31,236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60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78,450元

		原審卷三第175頁



		5

		輔英科技大學

		28,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6,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54,800元

		本院卷一397頁



		


		


		合計：612,806元

		




		108年

		


		


		




		1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7,556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24,267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3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71,87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91,429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5

		那瑪夏衛生所

		3,00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9,200元

		本院卷一第386、第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42,575元

		本院卷一第397頁



		8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30,800元

		本院卷一第557-558頁



		


		


		總計：800,697元

		




		109年

		


		


		




		1

		高雄市内門觀亭國民小學

		8,000元

		本院卷一第391、第503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340,979元

		本院卷一第391頁



		


		


		總計：348,979元

		




		110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11,995元

		本院卷一第491頁



		2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社區發展協會

		50,100元

		本院卷二第447頁



		3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

		28,800元

		本院卷二第448頁



		


		


		合計：190,895元

		




		111年

		


		


		




		1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發展協會

		2,400元

		本院卷三第19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68,75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3

		屏東縣政府

		2,4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4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9,6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總計：183,150元

		




		112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67,400元

		本院卷三第380頁



		2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28,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3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1,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4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3,300元

		本院卷三第382頁



		


		


		總計101,300元

		










附表四：單位新臺幣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

		累計差額



		107年1至12月

		518,826元

		612,806元

		-93,980元

		




		108年1至12月

		538,320元

		800,697元

		-262,377元

		-356,357元



		109年1至12月

		538,320元

		348,979元

		+189,341元

		-167,016元









附表五：單位新臺幣(以4捨5入計算)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110年度需再扣除附表四至109年度之累計差額)

		按月可請求金額：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可請求金額，及各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至12月

		538,320元

		190,895元

		180,409元

		15,034元



		111年1至12月

		560,160元

		183,150元

		377,010元

		31,418元



		112年1至12月

		560,160元

		101,300元

		458,860元

		38,238元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560,160元

		0

		560,160元

		43,540元(其餘3,140元列於附表六)









附表六：
		年度

		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擴張請求金額

		利息起算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3,140元

		按月於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國軍左營總醫院即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法定代理人  杜旻育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李佳叡律師

            鄭健宏律師

附帶上訴人  劉素鈴  

訴訟代理人  林哲群  

            湯金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分別對於中華

民國109年4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51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劉素鈴並為聲明之擴張，本院於11

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國軍左營總醫院給付劉素鈴：㈠薪資逾附表五

    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㈡醫勤獎金新臺幣貳

    拾伍萬壹仟柒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

    柒拾捌元自民國一○八年五月八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貳萬

    柒仟柒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上開二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併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

二、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三、國軍左營總醫院應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劉素鈴復職

    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再給付劉素鈴新臺幣參仟壹佰肆

    拾元，及各自各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國軍左營總醫院其餘上訴、劉素鈴之附帶上訴及其餘擴張之

    訴，均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

    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劉素鈴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國軍左營總

    醫院就各期已到期部分，如各以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為劉

    素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劉素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更名為國軍

    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其訴訟主體人格同一，且

    法定代理人亦變更為杜旻育，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

    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相關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67頁至

    第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及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劉素鈴於原

    審請求左營總醫院應按月給付薪資新臺幣（下同）61,866元

    迄其復職之日止（計算式：106年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

    個月=61,86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見原審卷二第191頁

    ），其中已包括每月工資、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

    金（見原審卷四第48頁、第1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因

    上述各項目之發放日期及發期間均不相同，經本院闡明並經

    劉素鈴前後多次修正其主張後，最終劉素鈴就每月工資部分

    更正單獨列一項請求，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107年度

    調薪後之工資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就其餘醫勤獎金、年終獎

    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更正請求107至112年5月份之醫勤獎

    金合計672,590元（其中原審已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251,756

    元，見本院卷三第95頁至第99頁）；更正請求106至111年度

    之年終獎金合計394,455元（本院卷三第99頁）；更正請求1

    06年至111年度之休假補助金8萬元（見本院卷三第99頁），

    依上揭規定，程序上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劉素鈴主張：其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高雄國軍左營總醫院

    （下稱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嗣於106年間，左營

    總醫院指摘伊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

    對周姓病患實施運動治療，同年12月15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

    60004513號懲處令對劉素鈴記大過乙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

    ㈠案）。左營總醫院另指摘劉素鈴於同年12月4日遭病患及病

    患家屬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通報

    登錄、同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

    官辦公室錄音拍照，於同年12月27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

    4651號懲處令對劉素鈴為各處記過2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㈡

    案）。左營總醫院復於107年1月12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

    0170號懲處令逕以劉素鈴「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

    患周○○先生不實投訴」為由解雇劉素鈴，再於同日以雄左行

    政字第1070000171號懲處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

    （下稱系爭解僱處分），劉素鈴不服向權保會提起申訴，並

    獲權保會決議撤銷系爭懲處㈠案處分、系爭懲處㈡案處分及不

    受理系爭解僱處分。惟劉素鈴並無系爭解僱處分所稱誣指同

    仁唆使病患為不實指控之情事，且左營總醫院另稱依據107

    年1月3日人評會會議決議辦理，惟該會議召開案由係劉素鈴

    疑誣告罪案，並非解聘案，左營總醫院未於做出系爭解僱處

    分前給予劉素鈴最後申辯之機會，即逕自終止兩造間僱傭關

    係，自不合法。況左營總醫院早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

    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劉素鈴有其指稱之誣指同仁行為，卻遲至

    107年1月12日始作成系爭解僱處分，已逾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左營總醫院所

    為解僱之處分自屬違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而左營總

    醫院自107年1月12日起片面拒絕劉素鈴提供勞務，自應按月

    給付劉素鈴薪資61,866元（以106年度受領薪資總額742,386

    元除以12個月，4捨5入計算，內含每月工資、年終獎金、休

    假補助金及醫勤獎金）至復職之日止；另左營總醫院於107

    年1月15日將劉素鈴勞保退保，致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7年

    3月13日死亡時，劉素鈴無法請領月投保薪資3個月計137,40

    0元之喪葬津貼，且劉素鈴自受非法解僱處分後，罹患憂鬱

    症，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又左營總醫院於解僱

    劉素鈴前尚未發給劉素鈴106年之年終獎金63,351元，為此

    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㈡左營總醫院應自107年2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1日止

    ，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劉素鈴61,866元，暨自各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左營總醫

    院應給付劉素鈴440,751元（計算式：137,400+240,000+63,

    351=440,751）暨各自追加之訴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左營總醫院則以：劉素鈴屢次違背兩造間工作規則之行為，

    多次遭醫院懲處，無法期待醫院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

    繼續其僱傭關係，足認劉素鈴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情

    節重大，符合終止契約之事由，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

    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

    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左營總醫院

    自得將劉素鈴勞保退保，則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薪資

    及賠償勞保喪葬津貼、精神慰撫金，均屬無據，縱認有理由

    ，亦應扣除劉素鈴另外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又劉素鈴於10

    6年間有被懲戒且累積到1大過以上，依照國防部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不發給劉素鈴106年

    年終獎金，劉素鈴請求給付106年年終獎金63,351元，亦屬

    無據等語為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

    素鈴30,436元，及自108年5月6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08年6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一

    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各給付劉素鈴43,540元，及自各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左營總醫院並應

    給付劉素鈴389,156元(計算式：107、108年度醫勤獎金251,

    756元+喪葬津貼137,400元），及其中261,378元自108年5月

    8日起，其中127,778元自109年1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劉素鈴其餘請求。劉素鈴

    就其敗訴部分一部提起附帶上訴，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

    付如附表示所示每月薪資差額（劉素鈴就其餘敗訴部分，未

    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劉素鈴附帶上訴、擴張及答辯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劉素鈴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左營總

    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1,135,289元（計算式：醫勤獎金420,8

    34元+年終獎金394,455元+休假補助金8萬元+精神慰撫金24

    萬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

    素鈴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差額及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㈤左營總醫院之上訴駁回；左營總醫院上訴及答辯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左營總醫院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劉素鈴

    附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㈣願供擔保免為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素鈴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

　㈡106年12月15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令核

    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

    則第5條第1項第14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

    份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

    記載「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病患

    周○安先生實施運動治療，違反本院聘雇人員應恪遵相關醫

    療法規之規範，肇生病患投訴案件，影響病患就醫權益」、

    懲罰種類欄記載「大過乙次」、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

    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㈢106年12月27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令核

    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

    知、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

    第1項第2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20日懲處

    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編號001懲罰事由

    欄記載「106年12月4日遭民眾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

    廉政倫理須知，且未回報政風單位辦理通報登錄」、懲罰種

    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

    理須知第4條規定」；編號002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1

    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使用

    智慧型手機錄音、拍照，經勸阻仍置之不理」、懲罰種類欄

    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

    定第4條第2項第22款規定」。

　㈣上開㈡㈢懲戒處分，分別經劉素鈴向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

    障會提起申訴，嗣均經該會撤銷處分後，左營總醫院於107

    年8月20日復為相同懲罰事由及種類之更正處分，劉素鈴又

    提起申訴經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決議不受理。

　㈤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核

    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

    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

    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於106

    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

    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懲罰種類

    欄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

    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

　㈥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核

    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

    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107年1月3

    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及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

    字第1070000170號令辦理」；異動原因記載「解僱」；備考

    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

    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

    辦理」。

　㈦劉素鈴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有確認利益。　

　㈧如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其父死

    亡之勞保喪葬津貼137,400元之金額不爭執。

　㈨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

    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

五、本件之爭點：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

    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勞工基於

    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

    實之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

    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因此，勞工如違反上

    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統制權與企業秩序，自可

    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其情節重大，得據以終

    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次按工作規則雖得就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之情形為懲處規定，但雇主因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仍應受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亦即以其情節重大為必要，不

    得僅以懲處結果為終止契約之依據。又所謂「情節重大」，

    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

    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必須勞工違反工作

    規則之具體事由，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客觀上已難

    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其僱傭關係，有賦予

    雇主立即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受僱人亦無法期

    待雇主於解雇後給付其資遣費，且必以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

    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始足稱之。舉凡勞

    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

    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

    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

    雇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25號、第2

    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

    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

    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

    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始符解僱最後

    手段性原則，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

    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36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解僱處分之解雇事由，依左營總醫院107年1月12日雄左行

    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之懲罰事由欄所載，為「於106年11

    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

    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見原審審勞訴

    卷第83頁）。至該令及同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備

    註欄所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

    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

    辦理」，係就上開懲罰事由所為懲處「解僱」之法源及程序

    依據，則非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雖主張系爭解僱處分事由

    ，尚包含劉素鈴遭解雇前5年即102年至106年間，多次「未

    按醫囑實施運動治療」、「強行收受財物」、「違反國軍資

    通安全規定」等情事，並於送達解僱通知時由送達人張仁俊

    告知劉素鈴云云，惟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均非系爭解僱處分

    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解僱）事由，且左營總醫院人評

    會中討論之懲戒事實亦係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

    懲戒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之事由，固曾於會中經前監

    察官何建欣提出供委員於確認懲戒事由後衡酌懲處輕重之參

    考，但並非懲戒事由（見原審卷一第108頁至第116頁），依

    上述規定及說明，已無從做為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

    張自無足採。其請求調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3年被上訴人

    違反醫師法檢舉案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

    第7975號案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1281、

    11282、11283號案卷及傳訊人證張仁俊等，因上開案卷資料

    均與系爭解僱處分之解僱事由無涉，爰無函調及傳訊之必要

    ，併予敘明。

　⒊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固規定「

    對雇主、同事有誣告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逕予終止勞

    動契約（見原審審勞訴卷第92頁）。惟誣告係以意圖使他人

    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故意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

    要件，若因公務員推問而為不利他人之陳述，或係出於誤會

    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亦難成立

    誣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46年台上字第927號、

    53年台上字第574 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劉素鈴因病患周

    ○○投訴未遵醫囑為其實施運動治療之懲戒案，於106年11月2

    7日及106年12月7日分別列席醫療紀律委員會及人評會接受

    委員詢問及答辯時，取具周○○錄音電子檔、譯文及周○○簽署

    確認部分內容之報告，申述醫師蔡偉奇唆使病患周○○不實投

    訴，並非主動檢舉或申告蔡偉奇，其申述之目的，在求判明

    遭不實投訴以免於受懲戒，並無使蔡偉奇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之請求，已難認成立誣告。況周○○於錄音譯文中陳述「他叫

    我寫的，我能不寫嗎？姑娘！我能不寫嗎？我是病人啊！你

    們是刀我是肉啊！他今天對我特別好，還給我開貼片。以前

    我要開，他不開給我，現在主動開給我，開了二次，對我多

    好，我沒辦法掌握，他是管制者，是我醫生」（見原審審勞

    訴卷第30頁至第31頁），並於劉素鈴之書面報告中簽署確認

    其有此段陳述（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3頁），且周○○於原審到

    庭時亦證稱確實有講過這些話及於報告中簽署確認此段陳述

    （見原審卷一第162頁、第164頁至第165 頁），而周○○之上

    開陳述及簽署確認，客觀上確實容易使人誤會或懷疑有蔡偉

    奇唆使周○○對其不實投訴之事實，自難認劉素鈴故意虛構事

    實為不實之申述而有誣告之行為。是劉素鈴並無符合左營總

    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誣告行為，

    左營總醫院即不得依系爭工作規則予以解僱，亦無再參考左

    營總醫院提出之劉素鈴歷年懲戒事實，以定劉素鈴之情節是

    否已達重大而得解僱之程度。左營總醫院請求另行傳訊鄭一

    中、陳慧娥，以查明劉素鈴確有未遵醫囑為周○○實施運動治

    療情事，亦無必要。

　⒋綜上，劉素鈴並無左營總醫院所指違反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

    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誣告同事之行為，左營總醫院以劉素鈴

    有違反上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情事為由，將劉素鈴予以解僱

    ，於法尚有未合。劉素鈴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自

    有所據。至左營總醫院雖曾主張劉素鈴於107年3月8日轉至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執業，已無法同時於左營總醫院執業，

    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伊亦已於108年9月27

    日依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6款、勞基法第12條第1項

    第4款或第11條第5款、民法第489條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云云。然左營總醫院早於107年1月12日對被上訴人為系

    爭解僱處分，並拒絕劉素鈴為勞務給付而受領遲延，劉素鈴

    本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無給付遲延，而違反聘僱人員工作

    規則第5條第13款可言。況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

    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

    加以主張，業如前述，左營總醫院再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顯然無據，爰併予敘明。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

    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

　①按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

    出時起，負遲延責任；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

    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

    ，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234條、第487條分別

    明定。

　②本件左營總醫院所為片面解僱劉素鈴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

    仍存在，業如前述，而左營總醫院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仍

    辯稱已與劉素鈴終止僱傭關係，顯拒絕受領其勞務給付之意

    思，而劉素鈴在受系爭解僱處分後，於107年1月15日即向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有高雄市政

    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原審審勞訴卷第111頁

    至第112頁），足認劉素鈴已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

    而提出勞務給付，然為左營總醫院所拒，依上揭規定，左營

    總醫院受領勞務遲延，劉素鈴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

    工資報酬。從而，劉素鈴自得依兩造間僱傭契約，請求左營

    總醫院按月給付工資。又劉素鈴於受解僱時，每月工資43,5

    40元，於每月5日發放，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7

    至48頁、卷三第3頁），另自107年3月起，因全國公務人員

    統一調薪3%，每月工資增加1,320元，合計為44,860元；另

    自111年1月起，復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4%，每月工資增

    加3,140元，合計為46,680元等節，亦為兩造所不爭，上述

    公務人員調薪時，劉素鈴雖已遭解僱，然兩造僱傭關係既仍

    存在，上述調薪復為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則劉素鈴自可

    適用。因之，劉素鈴主張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其107年1月遭解

    僱後之未付工資26,686元(計算式：43,540元÷31天×19天=26

    ,686元）；107年2月給付43,540元；自107年3月起，按月於

    每月5日給付44,860元；自111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

    46,680元至其復職之前一日止，暨各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③又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如附表三所示。

    另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來函表示111年度劉素鈴一筆57,00

    0元之收入應為該所之收入，誤申報為劉素鈴個人收入（高

    市六龜中興社區）等語，有該所112年5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三第45頁），該筆自應予剔除。左營總醫院主張

    依前開民法487條但書規定，自其得請求之工資報酬中扣除

    ，即有所據。至劉素鈴雖主張至他處服勞務所得之金額，應

    扣除其至他處服勞務所支出之汽車油資、保養費用、及勞工

    放假日之成本，惟為左營總醫院否認，且其主張之汽車油資

    及保養費用，均為其概算推估所得之金額，無實際支出之憑

    證，且亦非上述法條規定得扣除之項目，其主張應予扣除，

    難認有憑。

　④經扣除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後，其中107

    年度至109年度，因劉素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較多，經扣除

    後，左營總醫院已無庸再給付，加以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

    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

    月後，按月逐月扣抵，則劉素鈴可請求左營總醫院自110年

    起，按月給付之金額，即為如附表五、六所示之金額。至劉

    素鈴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雖多次修正其請求，惟當事人之主

    張係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主張為據，且訴訟期間當事人因基

    於訴訟考量，於準備程序期間多次修正其主張並無不合，難

    認其已為捨棄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左營總醫院主張因劉素鈴

    於本院準備程序期間曾就利息部分為減縮，已捨棄其利息之

    請求云云，難認有憑，爰併予敘明。 

　⒉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

　①本件劉素鈴另請求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

    休假補助金等為左營總醫院否認。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

    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明定。故勞動基準

    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不僅須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17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

    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

    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有明定。而工資應係勞工之

    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

    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

    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因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

    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

    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

    資，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

    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8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勤獎助金核發規定（下

    稱核發規定，見原審卷四第21頁至第28頁），其中第貳條、

    第一、二項及第㈢款規定，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

    助金，須先依民診處各（部）科「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

    出及應提列」後，再先行提撥「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及「

    醫院統籌獎勵金」之餘額中20%，始為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

    作業人員獎助金。核發對象依第參條第四項第㈠款第一目規

    定，為醫院暨所屬民診處除臨床醫師外之醫勤人員。可知左

    營總醫院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之餘額，再將

    其餘額固定提撥一定比例發給除臨床醫師以外之醫勤人員作

    為獎助金，則醫勤獎金發放與否及其數額，乃依收支淨餘數

    扣除應提列金額之餘額而定，且發給金額之考量因素，依上

    述核發規定，包含階級、職務、工作績效、證照、在職日數

    等多方因素，並定有積點點數對照表，亦即若無盈餘，則無

    從提撥，劉素鈴自無法獲得，可見並非左營總醫提供勞務即

    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自不具勞務對價性，核屬左營總醫

    單方目的而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不具勞務對價性而

    非屬工資。上述核發規定及要點，僅係左營總醫院將醫勤獎

    金分配標準予以制度化，仍不影響其本質為恩惠性給與之性

    質。則被上訴人主張醫勤助金為工資云云，為不可採。其請

    求左營總醫給付醫勤獎金，即屬無據。

　③劉素鈴另請求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其中年終獎金業

    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明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休假補助金依

    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

    定第貳條規定，係為鼓勵人員正常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及增廣見聞、調劑身心等（見原

    審卷卷四第29頁至第31頁），可見二者均屬勉勵、恩惠性質

    之給與，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並非工資，則劉素鈴

    請求發給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即難認有據。另劉素鈴請

    求補發給106年度年終獎金部分，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軍公

    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條第㈡規定：年度中

    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

    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獎金（見原審卷四第33頁至第38頁）

    ，而劉素鈴曾受左營總醫院於106年度予以記過以上之懲戒

    處分，且累積達1大過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左營總醫

    院據此不予核發劉素鈴106年度年終獎金，難認無據，劉素

    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補發給付106年度年終獎金，亦屬無據。

　⒊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

　①按被保險人之父母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

    之喪葬津貼；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

    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

    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

    第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劉素鈴於90年8月1日投保勞保，1

    06年11月1日投保薪資調整為45,800元，嗣遭左營總醫院於1

    07年1月12日解僱，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退保，有劉素鈴勞

    保投保資料表及投保薪資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而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3年3月13日死亡，子女僅劉素鈴

    投保勞保，迄無其家屬因其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

    保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亦有劉玉振除戶謄本及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函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及卷三第117頁）。則劉素

    鈴若具勞保資格，因其父死亡本可請領喪葬津貼137,400元

    （計算式：45,800元×3月＝137,400元），然因左營總醫院於

    107年1月12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劉素鈴投保之勞保予

    以退保，致劉素鈴無法請領上開喪葬津貼。而兩造間勞動契

    約關係仍然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左營總醫院院片面終

    止勞動契約等同於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所定之「

    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自應依上述條例之規定

    對劉素玲負擔賠償責任，是其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喪葬津貼

    137,400元，核屬有據。

　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名

    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是否貶損作為判

    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民事判決）。本

    件劉素鈴主張遭左營總醫院解僱，侵害其身體權、健康權及

    名譽權，因而罹患憂鬱症，致其精神上痛苦，請求左營總醫

    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為左營總醫院所否認。查本件左

    營總醫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固有不當，惟此本屬勞資爭議

    範疇，得經由法定調解、訴訟等程序合理合法解決，其所為

    於客觀上並不會直接侵害劉素鈴之身體權、健康權，且左營

    總醫院解僱不符勞基法規定，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業經

    本院審認如前，並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工資，自未令劉素鈴在

    社會上之個人評價遭受貶損，難認左營總醫院有不法侵害劉

    素鈴身體權、健康、名譽或其他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

    故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尚屬無據

    ，自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劉素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求為判

    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

    利息，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喪葬津貼137,400元本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述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判決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

    並無違誤，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劉素鈴附帶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附帶上訴。再劉素鈴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應自113年1月1

    日起至其復職前一日止，按月再給付3,140元本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併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另本院判命左營總醫院再

    給付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併為左營總醫院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爰併予

    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左營總醫院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劉素鈴附帶上訴無理由、擴張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聲明（給付內容） 利息起算 醫勤獎金 原審已經判准251,756元（107-108年部分） 附帶上訴： 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420,834元。（109-111年7月316,194元、111年8月至12月52,814元、112年1月至5月51,826元）（本院卷二第409-411頁、卷三第97-99頁、332頁） 附帶上訴420,834元部分，利息自113年1月1日起算(本院卷四第23頁、25頁) 年終獎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94,455元。 1.106年63,351元。 2.107-111年331,104元（107-110年均為65,271元、111年為70,020元）。（本院卷二第308、261、411頁、卷三第332頁） 106-110年年終獎金利息均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111年年終獎金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 休假補助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80,000元。（本院卷二第308、411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精神慰撫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240,000元。（本院卷二第309頁、卷三第99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本院卷三第303頁）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7年    107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8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9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0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111年調薪4％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1年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3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4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5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6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7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8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9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0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2年後每月薪資差額均以3,140元計算，並按月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工作場所 金額 出處 107年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12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31,236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60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78,450元 原審卷三第175頁 5 輔英科技大學 28,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6,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54,800元 本院卷一397頁   合計：612,806元  108年    1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7,556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24,267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3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71,87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91,429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5 那瑪夏衛生所 3,00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9,200元 本院卷一第386、第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42,575元 本院卷一第397頁 8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30,800元 本院卷一第557-558頁   總計：800,697元  109年    1 高雄市内門觀亭國民小學 8,000元 本院卷一第391、第503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340,979元 本院卷一第391頁   總計：348,979元  110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11,995元 本院卷一第491頁 2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社區發展協會 50,100元 本院卷二第447頁 3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 28,800元 本院卷二第448頁   合計：190,895元  111年    1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發展協會 2,400元 本院卷三第19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68,75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3 屏東縣政府 2,4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4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9,6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總計：183,150元  112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67,400元 本院卷三第380頁 2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28,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3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1,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4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3,300元 本院卷三第382頁   總計101,300元  



附表四：單位新臺幣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 累計差額 107年1至12月 518,826元 612,806元 -93,980元  108年1至12月 538,320元 800,697元 -262,377元 -356,357元 109年1至12月 538,320元 348,979元 +189,341元 -167,016元 



附表五：單位新臺幣(以4捨5入計算)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110年度需再扣除附表四至109年度之累計差額) 按月可請求金額：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可請求金額，及各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至12月 538,320元 190,895元 180,409元 15,034元 111年1至12月 560,160元 183,150元 377,010元 31,418元 112年1至12月 560,160元 101,300元 458,860元 38,238元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560,160元 0 560,160元 43,540元(其餘3,140元列於附表六) 



附表六：

年度 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擴張請求金額 利息起算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3,140元 按月於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國軍左營總醫院即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法定代理人  杜旻育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李佳叡律師
            鄭健宏律師
附帶上訴人  劉素鈴  
訴訟代理人  林哲群  
            湯金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分別對於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劉素鈴並為聲明之擴張，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國軍左營總醫院給付劉素鈴：㈠薪資逾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㈡醫勤獎金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柒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八年五月八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柒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上開二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併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國軍左營總醫院應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劉素鈴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再給付劉素鈴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及各自各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國軍左營總醫院其餘上訴、劉素鈴之附帶上訴及其餘擴張之訴，均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劉素鈴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國軍左營總醫院就各期已到期部分，如各以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為劉素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劉素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更名為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其訴訟主體人格同一，且法定代理人亦變更為杜旻育，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相關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67頁至第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及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劉素鈴於原審請求左營總醫院應按月給付薪資新臺幣（下同）61,866元迄其復職之日止（計算式：106年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61,86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見原審卷二第191頁），其中已包括每月工資、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見原審卷四第48頁、第1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因上述各項目之發放日期及發期間均不相同，經本院闡明並經劉素鈴前後多次修正其主張後，最終劉素鈴就每月工資部分更正單獨列一項請求，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107年度調薪後之工資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就其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更正請求107至112年5月份之醫勤獎金合計672,590元（其中原審已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251,756元，見本院卷三第95頁至第99頁）；更正請求106至111年度之年終獎金合計394,455元（本院卷三第99頁）；更正請求106年至111年度之休假補助金8萬元（見本院卷三第99頁），依上揭規定，程序上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劉素鈴主張：其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高雄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嗣於106年間，左營總醫院指摘伊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周姓病患實施運動治療，同年12月15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懲處令對劉素鈴記大過乙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㈠案）。左營總醫院另指摘劉素鈴於同年12月4日遭病患及病患家屬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通報登錄、同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錄音拍照，於同年12月27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懲處令對劉素鈴為各處記過2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㈡案）。左營總醫院復於107年1月12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懲處令逕以劉素鈴「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為由解雇劉素鈴，再於同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懲處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下稱系爭解僱處分），劉素鈴不服向權保會提起申訴，並獲權保會決議撤銷系爭懲處㈠案處分、系爭懲處㈡案處分及不受理系爭解僱處分。惟劉素鈴並無系爭解僱處分所稱誣指同仁唆使病患為不實指控之情事，且左營總醫院另稱依據107年1月3日人評會會議決議辦理，惟該會議召開案由係劉素鈴疑誣告罪案，並非解聘案，左營總醫院未於做出系爭解僱處分前給予劉素鈴最後申辯之機會，即逕自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不合法。況左營總醫院早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劉素鈴有其指稱之誣指同仁行為，卻遲至107年1月12日始作成系爭解僱處分，已逾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左營總醫院所為解僱之處分自屬違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而左營總醫院自107年1月12日起片面拒絕劉素鈴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劉素鈴薪資61,866元（以106年度受領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4捨5入計算，內含每月工資、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及醫勤獎金）至復職之日止；另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5日將劉素鈴勞保退保，致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7年3月13日死亡時，劉素鈴無法請領月投保薪資3個月計137,400元之喪葬津貼，且劉素鈴自受非法解僱處分後，罹患憂鬱症，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又左營總醫院於解僱劉素鈴前尚未發給劉素鈴106年之年終獎金63,351元，為此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左營總醫院應自107年2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劉素鈴61,866元，暨自各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440,751元（計算式：137,400+240,000+63,351=440,751）暨各自追加之訴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左營總醫院則以：劉素鈴屢次違背兩造間工作規則之行為，多次遭醫院懲處，無法期待醫院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足認劉素鈴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情節重大，符合終止契約之事由，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左營總醫院自得將劉素鈴勞保退保，則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薪資及賠償勞保喪葬津貼、精神慰撫金，均屬無據，縱認有理由，亦應扣除劉素鈴另外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又劉素鈴於106年間有被懲戒且累積到1大過以上，依照國防部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不發給劉素鈴106年年終獎金，劉素鈴請求給付106年年終獎金63,351元，亦屬無據等語為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0,436元，及自108年5月6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08年6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各給付劉素鈴43,540元，及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左營總醫院並應給付劉素鈴389,156元(計算式：107、108年度醫勤獎金251,756元+喪葬津貼137,400元），及其中261,378元自108年5月8日起，其中127,778元自109年1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劉素鈴其餘請求。劉素鈴就其敗訴部分一部提起附帶上訴，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示所示每月薪資差額（劉素鈴就其餘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劉素鈴附帶上訴、擴張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劉素鈴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1,135,289元（計算式：醫勤獎金420,834元+年終獎金394,455元+休假補助金8萬元+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差額及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左營總醫院之上訴駁回；左營總醫院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左營總醫院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劉素鈴附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㈣願供擔保免為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素鈴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
　㈡106年12月15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14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份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病患周○安先生實施運動治療，違反本院聘雇人員應恪遵相關醫療法規之規範，肇生病患投訴案件，影響病患就醫權益」、懲罰種類欄記載「大過乙次」、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㈢106年12月27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2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20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編號001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4日遭民眾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回報政風單位辦理通報登錄」、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4條規定」；編號002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使用智慧型手機錄音、拍照，經勸阻仍置之不理」、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第4條第2項第22款規定」。
　㈣上開㈡㈢懲戒處分，分別經劉素鈴向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提起申訴，嗣均經該會撤銷處分後，左營總醫院於107年8月20日復為相同懲罰事由及種類之更正處分，劉素鈴又提起申訴經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決議不受理。
　㈤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懲罰種類欄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
　㈥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及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辦理」；異動原因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
　㈦劉素鈴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有確認利益。　
　㈧如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其父死亡之勞保喪葬津貼137,400元之金額不爭執。
　㈨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
五、本件之爭點：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實之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因此，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統制權與企業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其情節重大，得據以終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次按工作規則雖得就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情形為懲處規定，但雇主因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仍應受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亦即以其情節重大為必要，不得僅以懲處結果為終止契約之依據。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必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由，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其僱傭關係，有賦予雇主立即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受僱人亦無法期待雇主於解雇後給付其資遣費，且必以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始足稱之。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雇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25號、第2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始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解僱處分之解雇事由，依左營總醫院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之懲罰事由欄所載，為「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見原審審勞訴卷第83頁）。至該令及同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備註欄所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係就上開懲罰事由所為懲處「解僱」之法源及程序依據，則非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雖主張系爭解僱處分事由，尚包含劉素鈴遭解雇前5年即102年至106年間，多次「未按醫囑實施運動治療」、「強行收受財物」、「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等情事，並於送達解僱通知時由送達人張仁俊告知劉素鈴云云，惟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均非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解僱）事由，且左營總醫院人評會中討論之懲戒事實亦係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之事由，固曾於會中經前監察官何建欣提出供委員於確認懲戒事由後衡酌懲處輕重之參考，但並非懲戒事由（見原審卷一第108頁至第116頁），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已無從做為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自無足採。其請求調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3年被上訴人違反醫師法檢舉案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7975號案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1281、11282、11283號案卷及傳訊人證張仁俊等，因上開案卷資料均與系爭解僱處分之解僱事由無涉，爰無函調及傳訊之必要，併予敘明。
　⒊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固規定「對雇主、同事有誣告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逕予終止勞動契約（見原審審勞訴卷第92頁）。惟誣告係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故意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要件，若因公務員推問而為不利他人之陳述，或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亦難成立誣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46年台上字第927號、53年台上字第574 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劉素鈴因病患周○○投訴未遵醫囑為其實施運動治療之懲戒案，於106年11月27日及106年12月7日分別列席醫療紀律委員會及人評會接受委員詢問及答辯時，取具周○○錄音電子檔、譯文及周○○簽署確認部分內容之報告，申述醫師蔡偉奇唆使病患周○○不實投訴，並非主動檢舉或申告蔡偉奇，其申述之目的，在求判明遭不實投訴以免於受懲戒，並無使蔡偉奇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請求，已難認成立誣告。況周○○於錄音譯文中陳述「他叫我寫的，我能不寫嗎？姑娘！我能不寫嗎？我是病人啊！你們是刀我是肉啊！他今天對我特別好，還給我開貼片。以前我要開，他不開給我，現在主動開給我，開了二次，對我多好，我沒辦法掌握，他是管制者，是我醫生」（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0頁至第31頁），並於劉素鈴之書面報告中簽署確認其有此段陳述（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3頁），且周○○於原審到庭時亦證稱確實有講過這些話及於報告中簽署確認此段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62頁、第164頁至第165 頁），而周○○之上開陳述及簽署確認，客觀上確實容易使人誤會或懷疑有蔡偉奇唆使周○○對其不實投訴之事實，自難認劉素鈴故意虛構事實為不實之申述而有誣告之行為。是劉素鈴並無符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誣告行為，左營總醫院即不得依系爭工作規則予以解僱，亦無再參考左營總醫院提出之劉素鈴歷年懲戒事實，以定劉素鈴之情節是否已達重大而得解僱之程度。左營總醫院請求另行傳訊鄭一中、陳慧娥，以查明劉素鈴確有未遵醫囑為周○○實施運動治療情事，亦無必要。
　⒋綜上，劉素鈴並無左營總醫院所指違反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誣告同事之行為，左營總醫院以劉素鈴有違反上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情事為由，將劉素鈴予以解僱，於法尚有未合。劉素鈴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自有所據。至左營總醫院雖曾主張劉素鈴於107年3月8日轉至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執業，已無法同時於左營總醫院執業，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伊亦已於108年9月27日依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6款、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或第11條第5款、民法第489條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然左營總醫院早於107年1月12日對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處分，並拒絕劉素鈴為勞務給付而受領遲延，劉素鈴本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無給付遲延，而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可言。況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業如前述，左營總醫院再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顯然無據，爰併予敘明。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
　①按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234條、第487條分別明定。
　②本件左營總醫院所為片面解僱劉素鈴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業如前述，而左營總醫院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仍辯稱已與劉素鈴終止僱傭關係，顯拒絕受領其勞務給付之意思，而劉素鈴在受系爭解僱處分後，於107年1月15日即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原審審勞訴卷第111頁至第112頁），足認劉素鈴已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提出勞務給付，然為左營總醫院所拒，依上揭規定，左營總醫院受領勞務遲延，劉素鈴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報酬。從而，劉素鈴自得依兩造間僱傭契約，請求左營總醫院按月給付工資。又劉素鈴於受解僱時，每月工資43,540元，於每月5日發放，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7至48頁、卷三第3頁），另自107年3月起，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3%，每月工資增加1,320元，合計為44,860元；另自111年1月起，復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4%，每月工資增加3,140元，合計為46,680元等節，亦為兩造所不爭，上述公務人員調薪時，劉素鈴雖已遭解僱，然兩造僱傭關係既仍存在，上述調薪復為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則劉素鈴自可適用。因之，劉素鈴主張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其107年1月遭解僱後之未付工資26,686元(計算式：43,540元÷31天×19天=26,686元）；107年2月給付43,540元；自107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4,860元；自111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6,680元至其復職之前一日止，暨各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③又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如附表三所示。另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來函表示111年度劉素鈴一筆57,000元之收入應為該所之收入，誤申報為劉素鈴個人收入（高市六龜中興社區）等語，有該所112年5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5頁），該筆自應予剔除。左營總醫院主張依前開民法487條但書規定，自其得請求之工資報酬中扣除，即有所據。至劉素鈴雖主張至他處服勞務所得之金額，應扣除其至他處服勞務所支出之汽車油資、保養費用、及勞工放假日之成本，惟為左營總醫院否認，且其主張之汽車油資及保養費用，均為其概算推估所得之金額，無實際支出之憑證，且亦非上述法條規定得扣除之項目，其主張應予扣除，難認有憑。
　④經扣除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後，其中107年度至109年度，因劉素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較多，經扣除後，左營總醫院已無庸再給付，加以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則劉素鈴可請求左營總醫院自110年起，按月給付之金額，即為如附表五、六所示之金額。至劉素鈴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雖多次修正其請求，惟當事人之主張係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主張為據，且訴訟期間當事人因基於訴訟考量，於準備程序期間多次修正其主張並無不合，難認其已為捨棄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左營總醫院主張因劉素鈴於本院準備程序期間曾就利息部分為減縮，已捨棄其利息之請求云云，難認有憑，爰併予敘明。 
　⒉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
　①本件劉素鈴另請求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等為左營總醫院否認。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明定。故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不僅須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有明定。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因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8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勤獎助金核發規定（下稱核發規定，見原審卷四第21頁至第28頁），其中第貳條、第一、二項及第㈢款規定，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須先依民診處各（部）科「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及應提列」後，再先行提撥「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及「醫院統籌獎勵金」之餘額中20%，始為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核發對象依第參條第四項第㈠款第一目規定，為醫院暨所屬民診處除臨床醫師外之醫勤人員。可知左營總醫院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之餘額，再將其餘額固定提撥一定比例發給除臨床醫師以外之醫勤人員作為獎助金，則醫勤獎金發放與否及其數額，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金額之餘額而定，且發給金額之考量因素，依上述核發規定，包含階級、職務、工作績效、證照、在職日數等多方因素，並定有積點點數對照表，亦即若無盈餘，則無從提撥，劉素鈴自無法獲得，可見並非左營總醫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自不具勞務對價性，核屬左營總醫單方目的而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不具勞務對價性而非屬工資。上述核發規定及要點，僅係左營總醫院將醫勤獎金分配標準予以制度化，仍不影響其本質為恩惠性給與之性質。則被上訴人主張醫勤助金為工資云云，為不可採。其請求左營總醫給付醫勤獎金，即屬無據。
　③劉素鈴另請求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其中年終獎金業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明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休假補助金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定第貳條規定，係為鼓勵人員正常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及增廣見聞、調劑身心等（見原審卷卷四第29頁至第31頁），可見二者均屬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並非工資，則劉素鈴請求發給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即難認有據。另劉素鈴請求補發給106年度年終獎金部分，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條第㈡規定：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獎金（見原審卷四第33頁至第38頁），而劉素鈴曾受左營總醫院於106年度予以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且累積達1大過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左營總醫院據此不予核發劉素鈴106年度年終獎金，難認無據，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補發給付106年度年終獎金，亦屬無據。
　⒊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
　①按被保險人之父母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劉素鈴於90年8月1日投保勞保，106年11月1日投保薪資調整為45,800元，嗣遭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解僱，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退保，有劉素鈴勞保投保資料表及投保薪資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94頁）。而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3年3月13日死亡，子女僅劉素鈴投保勞保，迄無其家屬因其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保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亦有劉玉振除戶謄本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及卷三第117頁）。則劉素鈴若具勞保資格，因其父死亡本可請領喪葬津貼137,400元（計算式：45,800元×3月＝137,400元），然因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劉素鈴投保之勞保予以退保，致劉素鈴無法請領上開喪葬津貼。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然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左營總醫院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等同於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所定之「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自應依上述條例之規定對劉素玲負擔賠償責任，是其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喪葬津貼137,400元，核屬有據。
　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民事判決）。本件劉素鈴主張遭左營總醫院解僱，侵害其身體權、健康權及名譽權，因而罹患憂鬱症，致其精神上痛苦，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為左營總醫院所否認。查本件左營總醫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固有不當，惟此本屬勞資爭議範疇，得經由法定調解、訴訟等程序合理合法解決，其所為於客觀上並不會直接侵害劉素鈴之身體權、健康權，且左營總醫院解僱不符勞基法規定，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並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工資，自未令劉素鈴在社會上之個人評價遭受貶損，難認左營總醫院有不法侵害劉素鈴身體權、健康、名譽或其他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故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尚屬無據，自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劉素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求為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喪葬津貼137,40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述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判決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劉素鈴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再劉素鈴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復職前一日止，按月再給付3,14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另本院判命左營總醫院再給付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為左營總醫院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爰併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左營總醫院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劉素鈴附帶上訴無理由、擴張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聲明（給付內容）

		利息起算



		醫勤獎金

		原審已經判准251,756元（107-108年部分）
附帶上訴：
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420,834元。（109-111年7月316,194元、111年8月至12月52,814元、112年1月至5月51,826元）（本院卷二第409-411頁、卷三第97-99頁、332頁）

		附帶上訴420,834元部分，利息自113年1月1日起算(本院卷四第23頁、25頁)



		年終獎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94,455元。
1.106年63,351元。
2.107-111年331,104元（107-110年均為65,271元、111年為70,020元）。（本院卷二第308、261、411頁、卷三第332頁）

		106-110年年終獎金利息均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111年年終獎金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



		休假補助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80,000元。（本院卷二第308、411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精神慰撫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240,000元。（本院卷二第309頁、卷三第99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本院卷三第303頁）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7年

		


		


		




		107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8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9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0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111年調薪4％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1年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3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4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5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6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7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8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9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0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2年後每月薪資差額均以3,140元計算，並按月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工作場所

		金額

		出處



		107年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12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31,236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60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78,450元

		原審卷三第175頁



		5

		輔英科技大學

		28,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6,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54,800元

		本院卷一397頁



		


		


		合計：612,806元

		




		108年

		


		


		




		1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7,556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24,267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3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71,87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91,429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5

		那瑪夏衛生所

		3,00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9,200元

		本院卷一第386、第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42,575元

		本院卷一第397頁



		8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30,800元

		本院卷一第557-558頁



		


		


		總計：800,697元

		




		109年

		


		


		




		1

		高雄市内門觀亭國民小學

		8,000元

		本院卷一第391、第503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340,979元

		本院卷一第391頁



		


		


		總計：348,979元

		




		110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11,995元

		本院卷一第491頁



		2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社區發展協會

		50,100元

		本院卷二第447頁



		3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

		28,800元

		本院卷二第448頁



		


		


		合計：190,895元

		




		111年

		


		


		




		1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發展協會

		2,400元

		本院卷三第19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68,75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3

		屏東縣政府

		2,4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4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9,6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總計：183,150元

		




		112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67,400元

		本院卷三第380頁



		2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28,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3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1,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4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3,300元

		本院卷三第382頁



		


		


		總計101,300元

		










附表四：單位新臺幣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

		累計差額



		107年1至12月

		518,826元

		612,806元

		-93,980元

		




		108年1至12月

		538,320元

		800,697元

		-262,377元

		-356,357元



		109年1至12月

		538,320元

		348,979元

		+189,341元

		-167,016元









附表五：單位新臺幣(以4捨5入計算)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110年度需再扣除附表四至109年度之累計差額)

		按月可請求金額：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可請求金額，及各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至12月

		538,320元

		190,895元

		180,409元

		15,034元



		111年1至12月

		560,160元

		183,150元

		377,010元

		31,418元



		112年1至12月

		560,160元

		101,300元

		458,860元

		38,238元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560,160元

		0

		560,160元

		43,540元(其餘3,140元列於附表六)









附表六：
		年度

		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擴張請求金額

		利息起算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3,140元

		按月於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國軍左營總醫院即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法定代理人  杜旻育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李佳叡律師

            鄭健宏律師

附帶上訴人  劉素鈴  

訴訟代理人  林哲群  

            湯金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兩造分別對於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劉素鈴並為聲明之擴張，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國軍左營總醫院給付劉素鈴：㈠薪資逾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㈡醫勤獎金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柒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玖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八年五月八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柒佰柒拾捌元自民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上開二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併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國軍左營總醫院應自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劉素鈴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再給付劉素鈴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及各自各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國軍左營總醫院其餘上訴、劉素鈴之附帶上訴及其餘擴張之訴，均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劉素鈴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國軍左營總醫院就各期已到期部分，如各以新臺幣參仟壹佰肆拾元為劉素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劉素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自民國112年11月1日起更名為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其訴訟主體人格同一，且法定代理人亦變更為杜旻育，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相關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67頁至第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及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劉素鈴於原審請求左營總醫院應按月給付薪資新臺幣（下同）61,866元迄其復職之日止（計算式：106年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61,866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見原審卷二第191頁），其中已包括每月工資、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見原審卷四第48頁、第1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因上述各項目之發放日期及發期間均不相同，經本院闡明並經劉素鈴前後多次修正其主張後，最終劉素鈴就每月工資部分更正單獨列一項請求，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107年度調薪後之工資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就其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更正請求107至112年5月份之醫勤獎金合計672,590元（其中原審已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251,756元，見本院卷三第95頁至第99頁）；更正請求106至111年度之年終獎金合計394,455元（本院卷三第99頁）；更正請求106年至111年度之休假補助金8萬元（見本院卷三第99頁），依上揭規定，程序上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劉素鈴主張：其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高雄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嗣於106年間，左營總醫院指摘伊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周姓病患實施運動治療，同年12月15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懲處令對劉素鈴記大過乙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㈠案）。左營總醫院另指摘劉素鈴於同年12月4日遭病患及病患家屬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通報登錄、同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錄音拍照，於同年12月27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懲處令對劉素鈴為各處記過2次處分（下稱系爭懲處㈡案）。左營總醫院復於107年1月12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懲處令逕以劉素鈴「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為由解雇劉素鈴，再於同日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懲處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下稱系爭解僱處分），劉素鈴不服向權保會提起申訴，並獲權保會決議撤銷系爭懲處㈠案處分、系爭懲處㈡案處分及不受理系爭解僱處分。惟劉素鈴並無系爭解僱處分所稱誣指同仁唆使病患為不實指控之情事，且左營總醫院另稱依據107年1月3日人評會會議決議辦理，惟該會議召開案由係劉素鈴疑誣告罪案，並非解聘案，左營總醫院未於做出系爭解僱處分前給予劉素鈴最後申辯之機會，即逕自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不合法。況左營總醫院早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劉素鈴有其指稱之誣指同仁行為，卻遲至107年1月12日始作成系爭解僱處分，已逾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左營總醫院所為解僱之處分自屬違法，兩造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而左營總醫院自107年1月12日起片面拒絕劉素鈴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劉素鈴薪資61,866元（以106年度受領薪資總額742,386元除以12個月，4捨5入計算，內含每月工資、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及醫勤獎金）至復職之日止；另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5日將劉素鈴勞保退保，致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7年3月13日死亡時，劉素鈴無法請領月投保薪資3個月計137,400元之喪葬津貼，且劉素鈴自受非法解僱處分後，罹患憂鬱症，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又左營總醫院於解僱劉素鈴前尚未發給劉素鈴106年之年終獎金63,351元，為此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左營總醫院應自107年2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劉素鈴61,866元，暨自各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440,751元（計算式：137,400+240,000+63,351=440,751）暨各自追加之訴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左營總醫院則以：劉素鈴屢次違背兩造間工作規則之行為，多次遭醫院懲處，無法期待醫院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足認劉素鈴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情節重大，符合終止契約之事由，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依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左營總醫院自得將劉素鈴勞保退保，則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薪資及賠償勞保喪葬津貼、精神慰撫金，均屬無據，縱認有理由，亦應扣除劉素鈴另外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又劉素鈴於106年間有被懲戒且累積到1大過以上，依照國防部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不發給劉素鈴106年年終獎金，劉素鈴請求給付106年年終獎金63,351元，亦屬無據等語為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0,436元，及自108年5月6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08年6月1日起至劉素鈴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各給付劉素鈴43,540元，及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左營總醫院並應給付劉素鈴389,156元(計算式：107、108年度醫勤獎金251,756元+喪葬津貼137,400元），及其中261,378元自108年5月8日起，其中127,778元自109年1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劉素鈴其餘請求。劉素鈴就其敗訴部分一部提起附帶上訴，並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示所示每月薪資差額（劉素鈴就其餘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劉素鈴附帶上訴、擴張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劉素鈴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1,135,289元（計算式：醫勤獎金420,834元+年終獎金394,455元+休假補助金8萬元+精神慰撫金24萬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㈢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如附表二所示之薪資差額及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左營總醫院之上訴駁回；左營總醫院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左營總醫院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劉素鈴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劉素鈴附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㈣願供擔保免為宣告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素鈴自90年8月1日起受僱於左營總醫院擔任物理治療師。

　㈡106年12月15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513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14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份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自106年6月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未依照醫囑對病患周○安先生實施運動治療，違反本院聘雇人員應恪遵相關醫療法規之規範，肇生病患投訴案件，影響病患就醫權益」、懲罰種類欄記載「大過乙次」、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㈢106年12月27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60004651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項第2款暨第5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及106年12月20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編號001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4日遭民眾反映收受財物，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且未回報政風單位辦理通報登錄」、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4條規定」；編號002懲罰事由欄記載「106年12月14日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未經核准於監察官辦公室使用智慧型手機錄音、拍照，經勸阻仍置之不理」、懲罰種類欄記載「記過兩次」；備考欄記載「違反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第4條第2項第22款規定」。

　㈣上開㈡㈢懲戒處分，分別經劉素鈴向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提起申訴，嗣均經該會撤銷處分後，左營總醫院於107年8月20日復為相同懲罰事由及種類之更正處分，劉素鈴又提起申訴經國防部政戰局官兵權益保障會決議不受理。

　㈤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核定劉素鈴懲處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附件懲罰事由欄記載「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懲罰種類欄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

　㈥107年1月12日左營總醫院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核定劉素鈴解僱案自即日起生效，其中說明一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及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辦理」；異動原因記載「解僱」；備考欄記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

　㈦劉素鈴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有確認利益。　

　㈧如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其父死亡之勞保喪葬津貼137,400元之金額不爭執。

　㈨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

五、本件之爭點：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兩造僱傭關係是否仍存在？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所負之義務，不僅包括勞務給付之義務，更包括忠實之義務，如服從雇主指揮監督、遵守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之義務、守密之義務及審慎勤勉之義務，因此，勞工如違反上述義務，即難於維持雇主對事業之統制權與企業秩序，自可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其情節重大，得據以終止雙方之勞動契約。次按工作規則雖得就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情形為懲處規定，但雇主因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者，仍應受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亦即以其情節重大為必要，不得僅以懲處結果為終止契約之依據。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必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由，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繼續其僱傭關係，有賦予雇主立即終止勞動契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受僱人亦無法期待雇主於解雇後給付其資遣費，且必以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始足稱之。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雇之程度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25號、第2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始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同理，雇主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解僱處分之解雇事由，依左營總醫院107年1月12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0號令之懲罰事由欄所載，為「於106年11月27日醫療紀律委員會及106年12月7日人評會，誣指前復健科蔡偉奇主任教唆病患周○○先生不實投訴」（見原審審勞訴卷第83頁）。至該令及同日雄左行政字第1070000171號令備註欄所載「依本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辦理及107年1月3日懲處人評會會議決議簽奉核示案辦理」，係就上開懲罰事由所為懲處「解僱」之法源及程序依據，則非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雖主張系爭解僱處分事由，尚包含劉素鈴遭解雇前5年即102年至106年間，多次「未按醫囑實施運動治療」、「強行收受財物」、「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等情事，並於送達解僱通知時由送達人張仁俊告知劉素鈴云云，惟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均非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解僱）事由，且左營總醫院人評會中討論之懲戒事實亦係系爭解僱處分令懲罰事由欄所載之懲戒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之事由，固曾於會中經前監察官何建欣提出供委員於確認懲戒事由後衡酌懲處輕重之參考，但並非懲戒事由（見原審卷一第108頁至第116頁），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已無從做為解僱事由，左營總醫院上開主張自無足採。其請求調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3年被上訴人違反醫師法檢舉案資料、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7975號案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1281、11282、11283號案卷及傳訊人證張仁俊等，因上開案卷資料均與系爭解僱處分之解僱事由無涉，爰無函調及傳訊之必要，併予敘明。

　⒊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固規定「對雇主、同事有誣告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逕予終止勞動契約（見原審審勞訴卷第92頁）。惟誣告係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故意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其要件，若因公務員推問而為不利他人之陳述，或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亦難成立誣告（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46年台上字第927號、53年台上字第574 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劉素鈴因病患周○○投訴未遵醫囑為其實施運動治療之懲戒案，於106年11月27日及106年12月7日分別列席醫療紀律委員會及人評會接受委員詢問及答辯時，取具周○○錄音電子檔、譯文及周○○簽署確認部分內容之報告，申述醫師蔡偉奇唆使病患周○○不實投訴，並非主動檢舉或申告蔡偉奇，其申述之目的，在求判明遭不實投訴以免於受懲戒，並無使蔡偉奇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請求，已難認成立誣告。況周○○於錄音譯文中陳述「他叫我寫的，我能不寫嗎？姑娘！我能不寫嗎？我是病人啊！你們是刀我是肉啊！他今天對我特別好，還給我開貼片。以前我要開，他不開給我，現在主動開給我，開了二次，對我多好，我沒辦法掌握，他是管制者，是我醫生」（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0頁至第31頁），並於劉素鈴之書面報告中簽署確認其有此段陳述（見原審審勞訴卷第33頁），且周○○於原審到庭時亦證稱確實有講過這些話及於報告中簽署確認此段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62頁、第164頁至第165 頁），而周○○之上開陳述及簽署確認，客觀上確實容易使人誤會或懷疑有蔡偉奇唆使周○○對其不實投訴之事實，自難認劉素鈴故意虛構事實為不實之申述而有誣告之行為。是劉素鈴並無符合左營總醫院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誣告行為，左營總醫院即不得依系爭工作規則予以解僱，亦無再參考左營總醫院提出之劉素鈴歷年懲戒事實，以定劉素鈴之情節是否已達重大而得解僱之程度。左營總醫院請求另行傳訊鄭一中、陳慧娥，以查明劉素鈴確有未遵醫囑為周○○實施運動治療情事，亦無必要。

　⒋綜上，劉素鈴並無左營總醫院所指違反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誣告同事之行為，左營總醫院以劉素鈴有違反上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情事為由，將劉素鈴予以解僱，於法尚有未合。劉素鈴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自有所據。至左營總醫院雖曾主張劉素鈴於107年3月8日轉至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執業，已無法同時於左營總醫院執業，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伊亦已於108年9月27日依系爭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6款、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或第11條第5款、民法第489條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然左營總醫院早於107年1月12日對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處分，並拒絕劉素鈴為勞務給付而受領遲延，劉素鈴本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無給付遲延，而違反聘僱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13款可言。況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於原先列於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業如前述，左營總醫院再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顯然無據，爰併予敘明。

　㈡劉素鈴請求給付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醫勤獎金、年終獎金、休假補助金、勞保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每月工資(含工資差額)：

　①按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234條、第487條分別明定。

　②本件左營總醫院所為片面解僱劉素鈴不合法，兩造僱傭關係仍存在，業如前述，而左營總醫院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仍辯稱已與劉素鈴終止僱傭關係，顯拒絕受領其勞務給付之意思，而劉素鈴在受系爭解僱處分後，於107年1月15日即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見原審審勞訴卷第111頁至第112頁），足認劉素鈴已為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提出勞務給付，然為左營總醫院所拒，依上揭規定，左營總醫院受領勞務遲延，劉素鈴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工資報酬。從而，劉素鈴自得依兩造間僱傭契約，請求左營總醫院按月給付工資。又劉素鈴於受解僱時，每月工資43,540元，於每月5日發放，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47至48頁、卷三第3頁），另自107年3月起，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3%，每月工資增加1,320元，合計為44,860元；另自111年1月起，復因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4%，每月工資增加3,140元，合計為46,680元等節，亦為兩造所不爭，上述公務人員調薪時，劉素鈴雖已遭解僱，然兩造僱傭關係既仍存在，上述調薪復為全國公務人員統一調薪，則劉素鈴自可適用。因之，劉素鈴主張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其107年1月遭解僱後之未付工資26,686元(計算式：43,540元÷31天×19天=26,686元）；107年2月給付43,540元；自107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4,860元；自111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6,680元至其復職之前一日止，暨各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③又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如附表三所示。另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來函表示111年度劉素鈴一筆57,000元之收入應為該所之收入，誤申報為劉素鈴個人收入（高市六龜中興社區）等語，有該所112年5月12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5頁），該筆自應予剔除。左營總醫院主張依前開民法487條但書規定，自其得請求之工資報酬中扣除，即有所據。至劉素鈴雖主張至他處服勞務所得之金額，應扣除其至他處服勞務所支出之汽車油資、保養費用、及勞工放假日之成本，惟為左營總醫院否認，且其主張之汽車油資及保養費用，均為其概算推估所得之金額，無實際支出之憑證，且亦非上述法條規定得扣除之項目，其主張應予扣除，難認有憑。

　④經扣除劉素鈴107年至112年度至他處服勞務所得後，其中107年度至109年度，因劉素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較多，經扣除後，左營總醫院已無庸再給付，加以兩造同意劉素鈴另自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報酬，以經本院認定之各年度總額除以12個月後，按月逐月扣抵，則劉素鈴可請求左營總醫院自110年起，按月給付之金額，即為如附表五、六所示之金額。至劉素鈴於本院審理期間前後雖多次修正其請求，惟當事人之主張係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主張為據，且訴訟期間當事人因基於訴訟考量，於準備程序期間多次修正其主張並無不合，難認其已為捨棄其權利之意思表示，左營總醫院主張因劉素鈴於本院準備程序期間曾就利息部分為減縮，已捨棄其利息之請求云云，難認有憑，爰併予敘明。 

　⒉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

　①本件劉素鈴另請求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醫勤獎金、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等為左營總醫院否認。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為勞基法第2 條第3款所明定。故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 款規定之工資，不僅須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以外之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第3款亦有明定。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因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無論其係固定發放與否，倘未變更其獎勵恩惠給與性質，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自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42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89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勤獎助金核發規定（下稱核發規定，見原審卷四第21頁至第28頁），其中第貳條、第一、二項及第㈢款規定，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須先依民診處各（部）科「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及應提列」後，再先行提撥「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及「醫院統籌獎勵金」之餘額中20%，始為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核發對象依第參條第四項第㈠款第一目規定，為醫院暨所屬民診處除臨床醫師外之醫勤人員。可知左營總醫院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之餘額，再將其餘額固定提撥一定比例發給除臨床醫師以外之醫勤人員作為獎助金，則醫勤獎金發放與否及其數額，乃依收支淨餘數扣除應提列金額之餘額而定，且發給金額之考量因素，依上述核發規定，包含階級、職務、工作績效、證照、在職日數等多方因素，並定有積點點數對照表，亦即若無盈餘，則無從提撥，劉素鈴自無法獲得，可見並非左營總醫提供勞務即得必然換取之對待給付，自不具勞務對價性，核屬左營總醫單方目的而具有恩惠、勉勵性質之給與，不具勞務對價性而非屬工資。上述核發規定及要點，僅係左營總醫院將醫勤獎金分配標準予以制度化，仍不影響其本質為恩惠性給與之性質。則被上訴人主張醫勤助金為工資云云，為不可採。其請求左營總醫給付醫勤獎金，即屬無據。

　③劉素鈴另請求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部分，其中年終獎金業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明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休假補助金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定第貳條規定，係為鼓勵人員正常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並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及增廣見聞、調劑身心等（見原審卷卷四第29頁至第31頁），可見二者均屬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並非工資，則劉素鈴請求發給年終獎金及休假補助金，即難認有據。另劉素鈴請求補發給106年度年終獎金部分，依兩造不爭執真正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條第㈡規定：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獎金（見原審卷四第33頁至第38頁），而劉素鈴曾受左營總醫院於106年度予以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且累積達1大過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左營總醫院據此不予核發劉素鈴106年度年終獎金，難認無據，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補發給付106年度年終獎金，亦屬無據。

　⒊喪葬津貼及精神慰撫金

　①按被保險人之父母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劉素鈴於90年8月1日投保勞保，106年11月1日投保薪資調整為45,800元，嗣遭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解僱，並於同年月15日將之退保，有劉素鈴勞保投保資料表及投保薪資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94頁）。而劉素鈴之父劉玉振於103年3月13日死亡，子女僅劉素鈴投保勞保，迄無其家屬因其死亡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保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亦有劉玉振除戶謄本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及卷三第117頁）。則劉素鈴若具勞保資格，因其父死亡本可請領喪葬津貼137,400元（計算式：45,800元×3月＝137,400元），然因左營總醫院於107年1月12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劉素鈴投保之勞保予以退保，致劉素鈴無法請領上開喪葬津貼。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然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左營總醫院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等同於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所定之「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自應依上述條例之規定對劉素玲負擔賠償責任，是其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喪葬津貼137,400元，核屬有據。

　②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民事判決）。本件劉素鈴主張遭左營總醫院解僱，侵害其身體權、健康權及名譽權，因而罹患憂鬱症，致其精神上痛苦，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為左營總醫院所否認。查本件左營總醫院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固有不當，惟此本屬勞資爭議範疇，得經由法定調解、訴訟等程序合理合法解決，其所為於客觀上並不會直接侵害劉素鈴之身體權、健康權，且左營總醫院解僱不符勞基法規定，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並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工資，自未令劉素鈴在社會上之個人評價遭受貶損，難認左營總醫院有不法侵害劉素鈴身體權、健康、名譽或其他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故劉素鈴請求左營總醫院賠償精神慰撫金24萬元，尚屬無據，自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劉素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求為判命左營總醫院給付如附表五按月可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其利息，併請求左營總醫院給付喪葬津貼137,40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述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判決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左營總醫院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左營總醫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劉素鈴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再劉素鈴擴張請求左營總醫院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復職前一日止，按月再給付3,140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另本院判命左營總醫院再給付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為左營總醫院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爰併予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左營總醫院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劉素鈴附帶上訴無理由、擴張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聲明（給付內容） 利息起算 醫勤獎金 原審已經判准251,756元（107-108年部分） 附帶上訴： 左營總醫院應再給付劉素鈴420,834元。（109-111年7月316,194元、111年8月至12月52,814元、112年1月至5月51,826元）（本院卷二第409-411頁、卷三第97-99頁、332頁） 附帶上訴420,834元部分，利息自113年1月1日起算(本院卷四第23頁、25頁) 年終獎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394,455元。 1.106年63,351元。 2.107-111年331,104元（107-110年均為65,271元、111年為70,020元）。（本院卷二第308、261、411頁、卷三第332頁） 106-110年年終獎金利息均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111年年終獎金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 休假補助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80,000元。（本院卷二第308、411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精神慰撫金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劉素鈴240,000元。（本院卷二第309頁、卷三第99頁） 自111年12月7日起算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本院卷三第303頁）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7年    107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7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7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8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8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8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09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09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09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0年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3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4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5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6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7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8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9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0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1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2月 43,540元 1,320元 自110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    月份 劉素鈴薪資數額 107年調薪3％、111年調薪4％後之薪資差額 法定遲延利息（據原審聲明及主文，按月於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起算利息） 111年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3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3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4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5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6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7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8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8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9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0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1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1年12月 43,540元 3,140元 自111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2年後每月薪資差額均以3,140元計算，並按月自當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工作場所 金額 出處 107年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12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31,236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600元 本院卷一第379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78,450元 原審卷三第175頁 5 輔英科技大學 28,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6,800元 本院卷一第380、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54,800元 本院卷一397頁   合計：612,806元  108年    1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7,556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2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24,267元 本院卷一第385頁 3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71,87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4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491,429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5 那瑪夏衛生所 3,000元 本院卷一第386頁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9,200元 本院卷一第386、第529頁 7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帶領活動教案師資報酬 42,575元 本院卷一第397頁 8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30,800元 本院卷一第557-558頁   總計：800,697元  109年    1 高雄市内門觀亭國民小學 8,000元 本院卷一第391、第503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340,979元 本院卷一第391頁   總計：348,979元  110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11,995元 本院卷一第491頁 2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社區發展協會 50,100元 本院卷二第447頁 3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 28,800元 本院卷二第448頁   合計：190,895元  111年    1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發展協會 2,400元 本院卷三第19頁 2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168,75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3 屏東縣政府 2,4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4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9,600元 本院卷三第20頁   總計：183,150元  112年    1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67,400元 本院卷三第380頁 2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28,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3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1,800元 本院卷三第381頁 4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3,300元 本院卷三第382頁   總計101,300元  



附表四：單位新臺幣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 累計差額 107年1至12月 518,826元 612,806元 -93,980元  108年1至12月 538,320元 800,697元 -262,377元 -356,357元 109年1至12月 538,320元 348,979元 +189,341元 -167,016元 



附表五：單位新臺幣(以4捨5入計算)

年度 左營總醫院應給付金額 劉素鈴至他處服勞務所得金額 差額(110年度需再扣除附表四至109年度之累計差額) 按月可請求金額：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可請求金額，及各自各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10年1至12月 538,320元 190,895元 180,409元 15,034元 111年1至12月 560,160元 183,150元 377,010元 31,418元 112年1至12月 560,160元 101,300元 458,860元 38,238元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560,160元 0 560,160元 43,540元(其餘3,140元列於附表六) 



附表六：

年度 劉素鈴按月於每月5日擴張請求金額 利息起算 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前1日止 3,140元 按月於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